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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撮要  

本調查以深入訪談形式，訪問了共 24 位來自不同界別的社區人士，包括在學青少年、

家長、教育工作者、社工、輔導員、醫護人員、曾濫用藥物人士及立法會議員，邀請他們

表達對「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諮詢的看法。 

 

調查結果顯示，絕大部分受訪者支持及認同政府加大力度打擊毒品問題的大方向，但

在欠缺詳細諮詢文件及執行細節下，大部分受訪者表示現階段難以全面贊成推行「社區為

本驗毒計劃」，可見計劃甚具爭議性。過半數受訪者對計劃涉及的人權及私隱問題、計劃

成效、因計劃而可能出現的標籤效應及跟進措施等表示極大關注，更甚者擔心出現「白色

恐怖」及「選擇性執法」等問題。因此，受訪者建議在即將發表的諮詢文件中，清晰列出

計劃目標、執行細節及跟進配套工作，同時必須作公開及廣泛的諮詢，讓市民及不同團體

有充分表達意見的機會，尋求社會共識；否則不但無助解決毒品問題，更有機會引起當局

與市民之間的矛盾。 

 

另外，絕大部份受訪者認為預防教育比「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更能夠發揮防患未然的

作用，建議當局加強青少年禁毒教育工作；部分受訪者更指出毒品問題與醫療、福利及勞

工政策息息相關，必須由多個政府部門互相配合，才能有效打擊毒禍，而不能單單依賴「社

區為本驗毒計劃」來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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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ed the qualitative method, inviting 24 participant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cluding teenagers, parents, education workers, social workers, counselors, 

healthcare workers, former drug addicts, LegCo member and so on.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towards ‘Community Drugs Test (CDT)’ consultation by conducting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study shows that most of the interviewees support and agree the main di-

rection of strengthen the determination on combating drug.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completely agree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DT in this stage, as there is no further 

consultation paper and details on the implementation, which could be controversial. 

More than half of the interviewees place a high concern on the human right and privacy 

issues involved, the effectiveness of CDT, the labeling effect brings along and the follow

-up procedures. Some of the interviewees even express their concern on problems such 

as “White Terror” and “Selective law enforcement” may happen. Therefore, interviewees 

suggest that objectives of CDT should be clearly stated in the coming consultation pa-

per, together with the details of implementation and follow-up procedures. At the same 

time, public consultation is necessary to ensure citizens and different parties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 in order to gain a consensus within the community 

towards CDT. Otherwise, this project might not only failed to response the drug problem,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general public may resulted. 

 

 Moreover, most of the interviewees think that preventive education can better 

perform the functions of drug prevention work compared to the drug test. They suggest 

the government to strengthen the drug education work for youth. Some of the inter-

viewees also point out that drug problem is closely related to medical, welfare and labour 

policy. To combat drug problem effectively, different bureaus should work together in-

stead of merely rely on C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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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參考多份立法會文件，均有提及「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如 2013 年 4 月 5 日一份題

為〈本港的禁毒工作〉（立法會 CB(2)875/12 -13(04)號文件）的文件及同日另一份題為

〈2012 年本港的毒品情況〉（立法會 CB(2)875/12 -13(03)號文件）的文件，同時指出當

局有意為「社區為本驗毒計劃」進行諮詢。 再參考保安局禁毒處於 2012 年 5 月 29 日提

交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一份名為〈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公眾諮詢〉的文件（立法會 CB(2)

2175/11 -12(05)號文件），當中指出： 

 

 「在某些情況下，雖然個別人士有明顯的吸毒徵狀，但要把他們轉介接受治療，

仍出現困難。」（第 9 段） 

 

 「鑑於上述出現的情況，社會上有不少聲音促請政府考慮在設有適當措施保障個

人權利的前提下，是否應進一步， 透過立法在社區層面推行驗毒，作為一項有需

要而與現時問題相稱的措施， 以及早辨識吸毒者，並提供協助。」（第 10 段） 

 

 「基於議題富敏感性， 普遍意見皆支持政府在今年（本文作者註：即 2012 年）

較後時間進行公眾諮詢，讓社會人士對議題作有依據和理性的討論，並評估是否

可就個別敏感議題取得共識。」（第 11 段） 

 

然而，2013 年 8 月即將來臨，仍未見有關部門就「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提出任何具

體諮詢文件。本會作為一所關注毒品問題的獨立非政府組織，嘗試以拋磚引玉的心態，在

沒有任何資助下進行這次「初步探討不同持份者對『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意見調查」，期

望提高社會關注，引發更多相關討論，作為諮詢工作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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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目的    
1) 初步認識不同持份者對「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意見 

 

2) 對有關當局將推行的「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諮詢提出建議 

 

3) 引發社會上更多相關討論，作為諮詢工作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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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及理念 
本調查以質化形式進行，利用「深入訪談」（In-depth interview ）的方法接觸 24 位

來自不同界別的受訪者，邀請他們就「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宣傳工作、諮詢工作及成效

發表意見。 

 

每節訪問為時 60 至 90 分鐘， 訪問過程在受訪者同意下， 由調查員作即時筆錄，並

輔以錄音， 待訪問完成後， 調查員將訪問資料整理為訪問撮要， 取得受訪者審閱及同意

後，才會把訪問撮要用作資料分析。故此這個調查報告的所有分析及建議，全以受訪者意

見為基礎。 

 

在研究理念方面， 本報告分開四個層次進行調查及分析。  由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

影響整個社會，因此有需要訪問不同持份者的意見，而青少年及家長是最有機會受影響的

社群，因此我們在第一層次的訪問中，首先諮詢他們的意見；而教育工作者（如教師及學

校社工）是家長以外最常接觸青少年的人士，因此我們在第二層次的訪問中，集中收集他

們的意見；假設在驗毒過程中呈陽性， 一般相信會交由專責戒毒輔導的社工或醫護人員

跟進，所以我們在第三層次訪問了這個組群的專業人士；當然，作為一個針對毒品問題的

政策，訪問曾經濫用藥物人士的意見是不可或缺的，於是我們同時訪問了幾位現已停止濫

用藥物的過來人，以第一身對「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發表意見，作為第四層次的分析。 

 

在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先生的支持下，我們亦與郭先生進行了一次深入訪談，從一位立

法者的角度，表達對他「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意見，作為四個層次分析以外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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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 
本調查以下列四類人士為主要訪問對象： 

1) 公眾人士（包括在學青少年及家長，合共 8 位） 

2) 教育界人士（包括中學教師及學校社工，合共 6 位） 

3) 醫療及社會服務界人士（包括醫生、 護士、從事戒毒工作的社工及輔導員， 

      合共 6 位）及 

4) 曾經濫用藥物人士（合共 3 位） 

 

在立法會郭偉強議員辦事處的協助下，調查員亦與郭偉強先生進行了一次深入訪談，

作為本調查的補充，嘗試從一位立法者的角度，表達對「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意見。 

 

另外，為了保障受訪者的私隱，除個別表明願意顯示真實姓名的受訪者外，所有受

訪者名稱將以代號顯示。 

 

 

 

 

 

 

本調查在 2013 年 6 月至 2013 年 7 月間進行。  

調查進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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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如上文所言，是次調查沒有得到任何資助，雖然這點有助於維持調查的獨立性，但在

有限資源下，即使調查團隊已經克盡己力完成報告，本調查仍然面對取樣數量有限及不隨

機性的問題；而且有關當局至今仍未推出任何具體諮詢文件， 因此令本調查難以較細緻

的形式進行。因此這次「初步探討不同持份者對『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意見調查」，只期

望作為認識不同持份者意見的第一步；同時，本調查亦以深入展示 24 位受訪者意見，引

發社會上更多相關討論為其中一個重要目的。 

 

另外，作為一個以質化形式進行的調查報告，本調查並不嘗試總結任何主流民意，而

是以深入表達每一位受訪者以其獨立身份 （如青少年、教育工作者或曾經濫用藥物人士）

所表達的意見，作為當局進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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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1) 從受眾的角度出發 ── 訪問公眾人士 

      （共 8 位公眾人士接受訪問，包括 4 位在學青少年及 4 位家長） 

 

a) 對「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認知 

四位家長中，有三位家長知道政府有意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並從大眾傳播媒

界得知當局將為此計劃進行諮詢；四位青少年則全表示不知道政府有意推行計劃， 亦不

清楚當局將就計劃進行諮詢，可見當局暫時仍未能有效將「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訊息傳

遞給公眾人士。 

 

b) 諮詢的方式 

在諮詢形式方面，大部分受訪者表示「必須直接及簡單」，如透過學校派發問卷、在

網站設置網上問卷、 在民政事務處或社區會堂設置問卷及意見箱，或直接在學校諮詢他們

的意見。 

 

由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牽涉整個社區，「企喺街上乜人都有」，因此受訪者認為

應諮詢所有社區人士的意見，特別是受影響最深的學校、家長及青少年意見，亦需諮詢其

他與青少年相關的專業人士如社工、心理學家及輔導員，令諮詢更具代表性。但亦有受訪

者表示 ， 由於現時掌握的資訊甚少， 難以就此提供任何意見，建議當局盡快發佈諮詢文

件，讓他們參與諮詢過程。 

 

有受訪者表示，「諮詢工作的重點不應只是諮詢期的長短，而是諮詢能否做到廣泛而

深入」，因此他建議當局可於正式諮詢前，先草擬好具體計劃細節，包括驗毒場所、驗毒

方式、負責機構及發現濫藥人士後的跟進工作等細節，並作數個月的宣傳，然後鼓勵不同

階層的人士參與討論。綜合受訪者意見，從宣傳、諮詢到收集及整合意見，四個月至一年

是較合適的諮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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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關於計劃的動機及成效 

雖然大部份受訪者估計政府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是為了提升市民的抗毒及健

康意識， 營造健康無毒的社區，減低青少年濫藥問題；但有受訪者卻質疑是為了加強執

法，甚至透過計劃把有吸毒行為的青少年標籤為「不良份子」，阻嚇青少年吸毒行為。受

訪者認為這樣非但不能提升他們的戒毒動機，反有機會促使他們在更隱蔽地方吸毒。 

 

大部份受訪者皆表示，雖然「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具備一定阻嚇作用，但由於未清楚

「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詳情，難以評估它的成效，但他們均表示關心可能出現私隱及法律

問題。有受訪者表示，作為關心子女的家長，希望子女能在有公平及準確的準則下驗毒，

並即時得知驗毒結果，以協助子女健康成長。雖然大部份受訪者認同政府打擊吸毒問題的

動機，但認為單靠驗毒計劃並不能有效解決毒品問題，更擔憂出現隱蔽吸毒問題，故普遍

受訪者並不贊同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 

 

有受訪者強調，  吸毒可能只是一個行為問題的表徵， 社會大眾應關注青少年吸毒背

後的原因，並期望社工及其他專業人士可以理解青少年心理，並給予適當的尊重及協助，

而非將青少年定型為抗壓能力差，以「我係大人，你係細路」的心態跟青少年溝通，窒礙

有吸毒行為青少年的求助動機。 

 

綜合而言，受訪者對減低吸毒情況的建議可分為三點：（一）政府要「雷厲風行」地

打擊吸毒源頭及加強宣傳，同時鼓勵家長、教師及志願團體向青少年提供全面的禁毒教

育；（二）提高有吸毒行為青少年的求助動機，鼓勵他們及早求助戒除毒癮；及（三）政

府協調不同部門間的合作，從教育制度及福利政策（如友善家庭政策及最高工時等措施）

等支援青少年健康發展。 只要滿足以上條件，就能鼓勵青少年積極參與正面及健康的活

動，減少在街頭流連的時間，從而降低面對毒品引誘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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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預防教育角度出發 ── 訪問教育界人士 

      （共 6 位教育界人士接受訪問，包括 5 位中學教師及 1 位學校社工）  

 

a) 對「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認知 

六位受訪者中，有三位受訪者表示數年前大埔區推行「校園驗毒試行計劃」時，已知

政府有意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卻不知道即將進行諮詢。另外有三位受訪者表示並

不知道政府打算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可見教育界人士對「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

認知並不足夠。 

 

b) 諮詢的方式 

受訪者表示，若要有效諮詢教育界人士對「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看法，可由教育局

舉辦公開論壇，同時透過不同辦學團體如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或

教育評議會等，派發諮詢文件到學校，讓教師了解計劃內容。亦有受訪者建議，政府可委

託教育局的分區辦事處成立獨立小組，直接派員到學校，開設大型講座或工作坊，向教師

詳細介紹「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詳情，並設答問環節，讓教師和學生能夠即時表達意見。 

 

由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涉及整個社區，受訪者認為應諮詢所有社區人士，以全面

掌握民意，當中青少年及家長受影響最深，因此應先諮詢他們的意見，再聆聽其他專業人

士及公眾意見，令諮詢變得更具體。在諮詢「非在學青少年」方面，有受訪者建議由社會

福利署統籌諮詢工作，透過與各區青少年外展社工隊和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諮詢已

脫離正規教育制度的青少年。其他社區人士則可透過大眾傳播媒界宣傳或大型社區活動，

如舉辦「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諮詢嘉年華，向在場人士派發不同語言的計劃小冊子，並安

排公開講座，讓公眾有機會親身表達意見。 

 

受訪者普遍認為，由於社會蘊釀討論氣氛需時，當局應先在社區作廣泛且具深度的宣

傳，引起市民的關注，待他們對驗毒計劃有清晰的了解後，才作三個月至一年的諮詢，以

確保諮詢非「水過鴨背」式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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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關於計劃的動機及成效 

有關政府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動機，六位受訪者中，有五位認為政府「嘗試

為社區營造一個無毒的氣氛」或「回應社會對解決青少年濫藥問題的訴求」，對這些動機

予以肯定。但作為前線教育工作者，有受訪者認為驗毒未必能有效地識別有吸毒行為的學

生，反而擔心計劃會侵犯學生私隱，成為政府加強執法及收集數據的工具，建議政府作諮

詢時必須清晰說明推行動機。 

 

至於成效方面，有受訪者認為「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與減低吸毒情況沒有必然的關係，

更以「有留堂唔代表會交功課」比喻推行驗毒計劃不代表有助戒毒，同時亦有其他受訪者

指出，若計劃為強制性執行，即為已經有犯罪行為的青少年（如正接受警司警誡或感化令

者）及一些較高危的青少年進行檢驗，這樣才會更為有效找出有吸毒的青少年；若計劃是

以自願性質進行，願意接受驗毒的只會是所謂的「乖仔」，驗毒結果只會顯示零，並不能

起到識別有吸毒行為青少年的作用。 甚至有受訪者擔心驗毒數據誤導公眾，  使他們過於

簡單地分析香港濫藥問題的嚴重程度。另外，由於現時並沒有具體的計劃方案及細節，再

加上受訪者認為「『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只是預防教育的其中一種方法，一定有其他比驗

毒更好的方法」，故此大部分受訪者在現階段並不贊同推行計劃。 

 

若要更有效地減低吸毒情況，受訪者認為可從多個渠道出發打擊毒禍，包括堵截毒品

源頭、整合及協調現有資源、促進不同範疇人士合作（如醫療服務、執法機構、社福機構

及青少年團體），避免造成資源錯配及重疊問題。就學校層面而言，則可透過改善學校架

構及教師人手比例，鼓勵學校管理層在校內營造關愛文化，亦可促進教師進修更多禁毒知

識，在學校提供全面的禁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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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戒毒及治療角度出發 ── 訪問醫療及社會服務界人士 

      （共 6 位專業人士接受訪問，包括 3 位醫護人員、 2 位從事禁毒工作的社工及 1 位輔     

          導員） 

 

a) 對「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認知 

六位受訪者中，四位表示從來沒有聽聞「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當中只有兩位受訪者

表示曾聽聞此計劃，但對計劃「只有模糊印象」。其中有一位受訪者表示在參與業界講座

時曾填寫有關「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問卷，卻認為問卷「並非由政府擬定，問卷當中亦

沒有就驗毒計劃的具體執行方法進行討論」，可見醫療及社會服務界對「社區為本驗毒計

劃」認知不足。 

 

b) 諮詢的方式 

作為從事禁毒服務的醫療及社會服務界人士，  受訪者認為當局可先委託業界機構或

相關部門，如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衛生署或醫院管理局等舉行講座或發放網上問卷，收集

業界人士意見， 亦可在他們任職的地方， 如醫院、 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或戒毒中心

直接諮詢他們的看法。 

 

他們又認為由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影響整個社區，且牽涉個人權利、私隱及立法

等問題，故政府在策劃計劃期間應諮詢所有社區人士， 特別是相關的專業人士，如社工、

教師及法律人員等的意見，然後按著意見作出修改，使整個社區也能參與計劃的制定及檢

討。 

 

有關諮詢期的長度， 他們普遍認為由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涉及私隱及人權等敏感

議題，但至今計劃仍沒有具體的內容及運作說明， 且諮詢、收集意見、整理資料及發佈等

程序需時，故「較長時間的諮詢是必須的」，綜合來說，他們認為六個月至九個月為合適

的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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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關於計劃的動機及成效 

此部份的受訪者不約而同指出，縱然當局強調驗毒計劃的目的是為了及早識別、介入

及協助吸毒人士，但由於現時缺乏「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資料詳情，並未能釋除他們對

計劃的憂慮，甚至擔心計劃是為了加強執法或恐嚇有吸毒行為的青少年。他們亦表示，雖

然計劃有助及早找出吸毒者，但同樣有機會加劇吸毒隱蔽化問題，故此，他們認為計劃必

須加強轉介及戒毒服務，才能達到預防的果效。 

 

至於計劃的成效方面，受訪者大都認為「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推行初期，由於執法可

能相對嚴謹，「短時間內能夠提高阻嚇作用」，有助減低吸毒情況。但當推行時間日久，

「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或會成為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劃」的翻版，讓有吸毒行為的青

少年發現當中漏洞，或轉移至更隱蔽的地方吸毒，使計劃最終形同虛設，未能成功找出有

吸毒行為的青少年提供協助。有受訪者甚至指出「驗毒計劃推行若前沒解決個人權利、私

隱、執行方法、發現吸毒者的處理方法、配套及資源等一連串問題，驗毒計劃只會是一個

三不像的產品。」為此，有受訪者認為必須滿足以下三個條件，才能勉強認同執行驗毒計

劃，條件包括：（一） 充份的諮詢；（二）清晰的執行細節；及（三）沒有與現行戒毒服

務重疊。 

 

作為醫療及社會服務界的專業人士，他們全都認同「預防勝於治療」，建議當局從小

開始為青少年提供禁毒及健康教育，當中「小學生更是當中最符合經濟效益的對象」，讓

青少年盡早認識毒品的禍害，強化他們的禁毒意識。同時有受訪者建議，政府應投放更多

資源進行有質素的研究， 從心理學角度研究青少年吸毒的原因及提升拒絕能力的方法；

亦有受訪者建議政府整合現有的社會資源，如緝毒、戒毒及輔導服務，協調不同部門及志

願團體的合作，令家長、青少年及其他有需要人士認識現有的禁毒服務，盡早求助，才能

更有效地善用社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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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過來人角度出發 ── 訪問曾經濫用藥物人士 

      （共 3 位曾經濫用藥物人士接受訪問，全部已經停止濫用藥物）  

 

a) 對「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認知 

她們只知道三年前政府曾在大埔推行「校園驗毒試行計劃 」，但對「社區為本驗毒計

劃」卻沒有清晰認知，即使有一位受訪者表示對計劃「略知一二」，也只是從相識的社工

知悉有關諮詢，可見到現時為止，有關「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宣傳並不足夠。 

 

b) 諮詢的方式 

作為曾經濫用藥物人士， 她們認為政府可在有關部門的官方網站、大型廣告、交通工

具上的廣告或網上發表諮詢文件。除此以外，她們更建議透過青少年中心、社福機構及福

音戒毒機構進行諮詢。 

 

由於她們認為因為「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會影響整個社會，所以政府除了諮詢受政府

資助的大型機構或與政府有密切關係的學者外，  亦應該作更大型及廣泛的公眾諮詢， 廣

納各方不同團體及人士意見，如成功戒毒者、外展社工、執法人員、教師、學校社工及其

他有機會參與計劃的同工，否則便不能夠發揮諮詢的果效。 

 

關於諮詢期，她們認為應該有半年至一年的時間，因為若諮詢期太短未能有效收集意

見；但時間太長卻可能跟不上最新的吸毒趨勢， 反而有礙計劃推行。  她們更建議諮詢期

首三個月可用作宣傳，讓社區人士充分認識計劃詳情，才能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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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關於計劃的動機及成效 

由於不知道計劃的實質內容，她們表示「難以推論」或「不了解」政府推行「社區為

本驗毒計劃」的動機，但她們認為計劃並非為了及早辨識吸毒青少年，反而有機會是為了

加強執法，打擊吸毒問題。更有受訪者表示她擔心實踐「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會出現標籤

效應，逼使濫藥者者轉移至隱蔽地方吸毒，令社工更難向他們提供協助，使吸毒隱蔽化的

問題變得更為惡劣，更甚者會憂慮警權過大，造成「白色恐怖」，因此在推行前必須作詳 

細諮詢。 

 

亦有受訪者認為推行 「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對減低吸毒情況的有效程度是「有好過

無」，但亦同時指單依靠驗毒計劃，絕對不能解決毒品問題，並指只有在強制吸毒者接受

戒毒服務的前設下，計劃才能減低吸毒情況。因此對於是否支持計劃，她們分別表示「難 

以贊成」、「不贊成」及在「有好過無的考慮下才會贊成」。 

 

有受訪者指若要有效減低濫用藥物的情況， 可從青少年、 師長及社工等不同層次的教

育工作開始。若政府只利用「社區為本驗毒計劃」來恐嚇青少年，只會適得其反，不但無

助加強青少年遠離毒品的決心，反有機會助長他們的叛逆心態，提升了他們吸毒的風險。

更有受訪者指出，若計劃是由非政府機構推行，才能有助及早辨識吸毒青少年，因此她建

議計劃應完全獨立於執法機構，交由志願團體執行。而計劃推行前必須作詳細諮詢，否則

只會帶來社會大眾的質疑，激化社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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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立法者角度出發 ── 訪問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先生 ） 

 

a) 對「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認知 

本身是註冊社工的郭議員，一直關心與青少年有關的政策，而他作為立法會保安事務

委員會的成員，從委員會的文件及討論中，一直知道政府將進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諮

詢。 

 

b) 諮詢的方式 

作為立法會議員，他認為由於計劃與整個社會有密切關係，應諮詢所有公眾，特別是

與青少年有關的社區人士， 如學校教師、 社工、 執法人員（如警察及海關）、青少年團

體、學生代表、家長教師會成員，甚至是娛樂場所負責人都應該有機會發表意見。郭議員

指，諮詢可以利用網上問卷、街頭訪問、電話調查及青少年常用的社交網站進行，甚至直

接邀請不同持分者接受訪問，以提高諮詢的深度及代表性。 

  

關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諮詢期，他建議為半年至九個月，絕不能少於三個月，

以免諮詢不足，與民意出現分歧。他更建議首階段為宣傳期，引起大眾的關注，待市民對

計劃詳情有充分認知後，然後才作公開諮詢，這樣更能有效收集市民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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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關於計劃的動機及成效 

有關政府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動機，郭議員指出主要是為了提醒青少年毒品

的害處，減低青少年吸毒問題；同時及早辨識吸毒青少年並加以協助，以降低吸毒問題引

致的社會負擔，提高社會生產力。他強調，警方有既定的執法程序及指引，推行計劃時亦

會作恰當的跟進，因此相信不會存在「警權過大」或「隨意執法」等問題。 

  

郭議員亦指出，他相信「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能減低吸毒情況，因為計劃能帶來阻嚇

性，提高青少年對毒品的警惕性，可以提高初次濫藥者的求助動機，鼓勵他們及早戒毒；

但他坦言，計劃對長期濫藥者的作用可能相對較少，因為他們需要更多不同專業的協助，

才能戒除毒癮。基於以上考慮，他原則上支持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但要確實所有

細節才可決定最終支持與否。 郭議員建議落實計劃前， 必須對詳情如驗毒方法、 驗毒理

據、私隱問題、會否有第三者在場及申訴機制等，廣泛地諮詢公眾意見。 

  

他指出，要有效減低吸毒情況，同時需要持續有效的禁毒教育及宣傳，因此建議政府

應作全天候及廣泛宣傳，維持公眾對毒品的警覺性；而其他部門如教育局、勞福局及執法

部門亦可作配合推出相應措施，如教育局可開設工藝課程，為不喜歡在主流學校學習或輟

學的青少年提供職業培訓，擴闊他們的就業前景，及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勞福局方面，可

透過設立標準工時， 增加父母與子女相處的時間， 促進親子關係， 協助家庭推行禁毒教

育，作為輔助性的政策， 合力協助青少年對抗毒品引誘；執法部門方面，可加強打擊毒品

源頭，減少毒品進口的機會。 

  

郭議員同時強調地區團體的重要性，他建議青少年團體可多舉辦社區活動如講座、訓

練營及義工訓練等，擴闊青少年的生活圈子，協助他們建立自信及融入社區，亦可從中滲

透禁毒訊息；而家長團體如家教會亦可協助家長在家中進行德育， 培養青少年的正面價

值觀，加強他們拒絕毒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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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及建議  
1) 加強「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宣傳工作，提高社會大眾對計劃的認知 

根據調查結果，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曾聽聞「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卻只有兩成受

訪者知道政府即將進行諮詢。而表示曾經聽聞「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受訪者中，大多表

示對「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只「略知一二」或「印象模糊」，可見現階段有關當局對「社

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宣傳工作並不足夠。有受訪者建議，政府可加強「社區為本驗毒計劃」

的宣傳工作，如委託不同業界的相關部門或專業團體，為社工、醫護人士及教育界人士舉

行講座，清晰說明計劃的具體內容，或派發問卷供他們填寫；在公眾人士方面， 則可在大

眾聚集的地方（如民政事務處轄下的社區會堂、、議員及教育局分區辦事處），放置宣傳

小冊子及意見箱；同時透過社交網站及手機應用程式設置網上問卷，方便青少年表達意

見。 

 

2) 必須從多方面諮詢不同界別人士的意見，仔細聆聽並採納持份者的建議 

由於現時當局尚未公佈有關「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詳情，調查中有大部份受訪者表

示對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感到憂慮，如逾半受訪者指出計劃涉及人權及私隱問題，

擔心會嚴重影響青少年的心理發展；亦有受訪者質疑計劃的成效，認為「『社區為本驗毒

計劃』與減低吸毒情況沒有必然的關係，有機會造成資源錯配問題。更甚者有受訪者擔心

推行計劃時會出現「選擇性執法」，或在驗毒過程中曝露了受驗者的身份，出現「標籤效

應」，因此有關部門必須就「社區為本驗毒計劃」作公開、廣泛且深入的諮詢，讓不同的

市民及團體有充分表達意見的機會，達致社會共識。 

 

同時，有受訪者強調，由於教師、家長及青少年是受影響最深人士，建議當局成立獨

立小組，並「邀請教師及家長代表參與，讓他們在籌備過程中提出意見」，以提高透明度；

亦有受訪者指出，早前推出「校園驗毒試行計劃」時坊間出現極大反對聲音，若執行「社

區為本驗毒計劃」不當，將使「『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成為翻版的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

計劃』一樣，成為「三不像的產品」。」更有數位受訪者不約而同表示，驗毒計劃後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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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界別工作範疇有清晰的指引，使計劃能順利進行。由此可見，政府推行「社區為本

驗毒計劃」諮詢時，必須從多方面諮詢不同界別人士的意見，仔細聆聽並採納不同持份者

的建議。 

 

3) 向公眾澄清「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目的，避免公眾誤解 

雖然當局表明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是為了及早辨識有吸毒行為的青少年，盡快

提供協助以縮短他們的吸毒年期，大部份受訪者亦認同政府加強打擊毒品問題的力度，卻

同時有受訪者表示由於不知道計劃的實質內容，對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感到憂慮，

甚至有受訪者表明「不希望成為政府加強執法及收集數據的工具」。亦有受訪者以從事禁

毒工作的經驗作參考，表明「即使為有吸毒問題的人士驗毒，也必先清楚解釋驗毒的原因

及目的，並強調為他們驗毒是為了協助他們遠離毒品，並非因為他們犯錯而要接受『驗毒』

作為懲罰；現時政府計劃為社區人士驗毒，卻沒有具體地說明推行原因，難免令人擔心是

為了方便執法，而非盡早協助吸毒人士。」她懷疑當局是為了檢控吸毒者，或「嘗試為社

區營造一個無毒的氣氛，讓人有『社區依然很健康』的錯覺」，無助解決毒品問題。 

 

為釋除公眾人士對「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憂慮，當局有需要盡快澄清計劃目的，並

詳細說明驗毒計劃的配套，如跟進處理及相關的社區資源，讓大眾清晰理解「社區為本驗

毒計劃」是為了及早協助有吸毒行為的青少年；亦可令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清晰認知他們

的工作範疇，避免出現資源重疊或錯配的問題。 

 

4) 禁毒工作必須由不同部門合作推行，不能單靠驗毒計劃 

儘管受訪者的專業範疇及背景各有不同， 卻同樣認為禁毒工作需由不同政府部門互

相配合，當中特別是教育局、勞福局、醫院管理局及執法部門，如教育局可「引入職業培

訓，發掘學生在學科以外的專長」，或「撥更多資源加強教師的禁毒教育培訓，同時需聘

請代課教師，減輕他們的工作負擔，師生比例得到改善，教師便可以更全面照顧學生的全

能發展。」；勞福局可「推動家庭友善政策」；醫管局可「在辨識有吸毒問題的青少年後

再作分流，將有即時危險及情況最嚴重的青少年送往急症室；情況較為輕微的青少年交由

門診和社區會堂的醫生處理」，執法部門則可「打擊源頭，降低青少年接觸毒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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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部份受訪者均認為「吸毒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青少年吸毒只是一個問題行為表

徵，背後吸毒原因各有不同，單靠驗毒無助提升有吸毒行為青少年的求助動機，「即使吸

毒者被逮捕及監禁，亦不代表他們可以成功戒毒，重過健康生活，有機會在重返社區後再

陷毒海」。 

 

另外，有受訪者表示驗毒計劃本身也有一定漏洞，有機會出理現作弊的情況，「即使

驗毒結果為陽性，也可能因種種原因影響結果，並未能有效辨識有吸毒行為的青少年」。

反而從基礎禁毒教育開始，從小為青少年提供全面的禁毒教育，講解毒品帶來的禍害，及

教導青少年分析朋輩影響及處理壓力的方法，才可有效協助青少年對抗毒品引誘。同時，

當局可為家長、教師及社工提供持續性的禁毒教育，介紹最新的吸毒趨勢及辨識青少年吸

毒的技巧等知識，協助他們解決青少年吸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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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如報告一開始指出， 本調查嘗試以拋磚引玉的心態， 進行「初步探討不同持份者對『社

區為本驗毒計劃』意見調查」，引發當局及社會的關注，蘊釀坊間的討論氣氛，期望當局

盡快就「社區為本驗毒計劃」作出詳細的諮詢，收集市民意見。 

 

 綜合多位來自不同界別受訪者的意見， 他們全部都認同及早辨識有吸毒行為青少

年的重要性，亦支持政府加大力度打擊毒品問題的決心，卻對計劃的細節，如驗毒理據、

執行場所、驗毒程序、私隱人權問題，及跟進措施等內容詳情沒有清晰的認知，難免令他

們擔憂計劃的成效及對青少年的影響。因此，他們促請政府盡快就「社區為本驗毒計劃」

進行詳細及深入的諮詢，而且當局有需要在諮詢文件中清晰列出具體計劃細節，並提供多

元化、方便及有效的平台讓他們發表意見，  釋除社會大眾的疑慮，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誤

解，甚至激化官民衝突。 

 

 最後，受訪者相信青少年毒品問題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認為「驗毒」只能找出

小部分吸毒者，單靠驗毒計劃絕對不能解決毒禍蔓延的問題，建議政府擔任統籌者，重整

現有資源，協調不同政策局，從勞工福利、教育制度及醫療制度等不同角度著手，自小培

養青少年的抗毒意識及正面人生態度，並鼓勵家長、教師、社工及醫護人士從專業角度，

照顧年青人的成長需要，從根本回應社會對青少年濫藥問題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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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計劃團隊及聯絡方法 

   主要研究員： 

   黃寶文先生 Mr. Boman WONG P M  

  （BA, DipEd, MA, MSocSc, EdD Candidate, RSW） 

 

   研究員： 

   張翠恩女士 Ms. Yanki CHEUNG C Y（HipD, BEng） 

   何煒雄先生 Mr. Fred HO W H （AD） 

   刁天愛女士 Ms. Joe TIU T O（BA, MA） 

 

   研究助理： 

   郭穎瞳女士 Ms. Karen KWOK W T（BSocSc） 

   黃嘉如女士 Ms. Tabitha WONG K Y （BSocSc, RSW） 

 

   聯絡方法： 

   2521 2880 （辦公時間） 

   9778 0559 （其他時間） 

 

   聯 絡 人： 

   黃寶文先生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於一九八五年成立，是一個致力推動藥物教育的

志願機構，本會成立初期有賴一群熱心關注青少年濫用藥物問題的家長及

專業人士的支持；經過二十多年的不斷努力開拓及經驗累積，社區藥物教

育輔導會現已發展成一個專業的禁毒機構，為社區提供適切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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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各受訪者意見撮要  
各受訪者意見撮要表 

編號 代號 受訪者類別 

GP01 Andrew  公眾人士 

GP02 何小姐 公眾人士 

GP03 容太 公眾人士 

GP04 強哥 公眾人士 

GP05 Elaine 公眾人士 

GP06 Sam 公眾人士 

GP07 S 公眾人士 

GP08 阿晴 公眾人士 

ED01 B 教育界 

ED02 Man  教育界 

ED03 TE 教育界 

ED04 鏡子 教育界 

ED05 華哥 教育界 

ED06 Brian 教育界 

SS01 A小姐 社會服務及醫療服務界 

SS02 V 社會服務及醫療服務界 

SS03 小強 社會服務及醫療服務界 

SS04 陳醫生 社會服務及醫療服務界 

SS05 W先生 社會服務及醫療服務界 

SS06 Ray 社會服務及醫療服務界 

EX01 E 曾經濫用藥物人士 

EX02 K 曾經濫用藥物人士 

EX03 阿囡 曾經濫用藥物人士 

註：有關立法者對「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意見，詳情請見郭偉強議員的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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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編號： GP01 

2) 受訪者代號： Andrew   

3) 類別：公眾人士 

 

Andrew 育有兩個兒子。他表示三年前進行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劃」時，已知政

府有意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並在報章知悉政府將進行諮詢。 

 

Andrew 認為由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牽涉整個社區，政府應諮詢所有持分者的意

見，特別是受影響最深的學校、家長及青少年意見。他指出，由於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

因此學校及家長意見的參考價值會較高。他建議教育局把諮詢問卷發送至全港學校，並透

過校方分發給教師、家長及學生填寫意見。對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諮詢期，他認為

應根據諮詢的深廣度而定， 如諮詢全港十八區不同學校的意見或只作個別地區抽樣諮詢

等因素，均影響諮詢期的長度。綜合而言，他認為半年是適當的長度，當中可用三個月作

宣傳，其後三個月作正式諮詢。 

 

Andrew 認為政府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有兩個動機，第一是作預防教育用途，

藉此提醒青少年吸毒帶來的影響，提高他們的抗毒意識；第二是作阻嚇作用，藉驗毒阻嚇

青少年吸毒行為。 

 

關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成效，他相信對初次吸毒者有一定的阻嚇作用，但對毒

癮深的吸毒者則有待觀察。最終要視乎計劃的執行方法，如執行的地方、方法及嚴謹程度

等才可定論成效。他又指出，若在社區推行驗毒計劃，有吸毒行為的青少年可能選擇留在

更隱蔽的地方吸毒，相反若以學校為驗毒地方，則可透過學校向受驗學生釋出善意，表明

驗毒乃是關心他們身體健康的行為，有機會接觸較多有吸毒行為的青少年，可是此做法卻

難以接觸輟學的青少年，同樣有機會助長隱蔽吸毒問題。 

 

 作為家長，Andrew 希望能透過此計劃協助家長了解子女有否吸毒，讓子女健康成

長，故原則上贊同推行計劃。但 Andrew 十分關注當中的細節，如執法人員進行驗毒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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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據、會否出現選擇性執法情況、會否通知家長、私隱及法律責任等問題，均有可能影響

他對計劃的取向。他認為雖然吸毒與否屬個人行為，是私隱的一部分，但作為關心子女成

長的父母，希望證實子女吸毒後可被立即通知，認識戒毒途徑和相關的社區資源，協助子

女解決毒品問題。 

 

Andrew 認為要有效減低吸毒情況，應從父母關愛子女成長開始。他建議父母可增加

親子互動時間， 提升親子關係， 讓青少年感受家庭溫暖， 加強家庭的凝聚力。 另一方面， 

Andrew 建議家庭、學校及社區共同配合，如在社區中心增設托兒所、學校為學生提供良

好的學習環境，以及青少年中心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活動等，吸引青少年積極參與活動，

減少在外流連時間。另外，他建議政府應設立獨立籌備委員會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

當中應有教師及家長代表參與，讓他們在籌備過程中提出意見，此舉既可增加透明度，亦

減低了社區人士對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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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編號： GP02 

2) 受訪者代號：何小姐  

3) 類別：公眾人士 

 

何小姐育有一女，早前透過新聞報導得知政府有意進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諮詢，

但不清楚詳細諮詢內容。她認為政府可通過電視廣告宣傳「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諮詢工

作。另外何小姐提議政府可透過社交網站，向青少年作宣傳及收集他們意見。政府亦可在

學校、社區中心及公共屋邨內收集市民的意見。 

 

在整個諮詢過程中，何小姐認為可諮詢不同人士，包括學生、家長及服務濫藥人士的

社工，因為社工們經常與濫藥人士接觸，較清楚他們的需要，亦較容易收集濫藥人士對驗

毒計劃意見。 

 

何小姐指出，若要有效諮詢社區各界人士的意見，諮詢期應為一年，並於期間處理好

驗毒計劃的宣傳、 諮詢及協調不同部門的工作。她建議政府可於諮詢期內先草擬好計劃

書，再鼓勵不同階層人士就驗毒計劃細節達成共識。計劃書當中應包括計劃詳細內容，如

驗毒場所、驗毒方式、負責機構及發現濫藥人士後的跟進工作等，向市民清楚交代計劃詳

情。 

 

由於現時青少年吸毒問題嚴重，何小姐認為「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可發揮阻嚇作用，

減低青少年濫藥情況；另外她亦認為政府希望藉著驗毒計劃，及早辨識吸毒人士，繼而為

他們提供戒毒服務。同時，何小姐贊成在驗毒計劃中加入刑責條款，加強阻嚇性。不過她

認為除施予刑責外， 亦需向濫藥人士提供支援及戒毒服務。 在現階段， 何小姐贊成推行

「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認為該計劃可提高市民的禁毒意識，但效果則有待取得進一步資

料時驗證。 

 

除了「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外，何小姐認為政府可增加康樂設施，藉以減低吸毒問題。

她指出青少年濫藥， 主要是由於生活沉悶及欠缺舒緩壓力的地方， 若增加社區的康樂設 



 27 

 

         Community Drug Advisory Council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施，或可減低濫藥情況。何小姐亦建議政府向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提供課外活動津貼，

讓這些學生有更多機會參與課外活動。政府亦可增加青少年中心的資源，提供更多活動予

青少年參加，讓他們發展興趣，發洩精力，從而減低青少年濫藥的風險。 

 

另一方面，何小姐表示香港市民的工作時間太長，需要經常加班，家長欠缺陪伴子女

時間，加上政府只注重經濟發展，缺乏支援家庭的政策，使工作及生活極不平衡。所以建

議政府推動家庭友善政策（如最高工時），增加父母與子女的相處時間，讓父母更多時間

關心青少年，提供更多家庭健康教育。 

 

最後，何小姐表示政府的禁毒服務不應只針對青少年，當中亦需向成人提供支援。因

為成人同樣有機會面對壓力，亦會受到毒品的引誘。除驗毒計劃外，政府亦應加強執法，

打擊毒品來源，從不同渠道打擊毒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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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編號： GP03 

2) 受訪者代號：容太  

3) 類別：公眾人士 

 

容太現育有一子一女，俱為在學兒童。她指自已曾在新界某區居住，當時曾有人邀請

她吸煙，同時不時看到居所附近有青少年聚集至凌晨，亦警覺到他們有機會出現與毒品相 

關的問題，她更曾聽聞山邊有「毒針」出現，顯示出區內可能存在吸毒人士。 

 

作為家長，她雖然從報章及新聞得知三年前大埔曾推行自願驗毒計劃，但對政府即將

為「社區為本驗毒計劃」進行諮詢，她卻完全不知道。她認為若要有效諮詢家長意見，可

從媒體及學校兩方面入手。在媒體方面，她認為政府可加強宣傳教育，讓家長及市民知道

計劃的詳情；在學校方面，她建議教育當局與學校合作，以通告形式收集家長意見，因為

家長即使不留意新聞，也必定會注意到學校通告，而且方式必須直接及簡單，如一份「白

紙黑字」讓家長寫下意見的問卷是較佳選擇，更要避免過於複雜及繁瑣的方式，以配合香

港家長繁忙的生活。在諮詢期方面， 她指最重要是過程清晰，  時間多久不是她最大的關

注，而她強調諮詢期不應太長， 以免因時間太久而被人遺忘，不了了之。 但她同時指出,

諮詢對象必須具廣泛代表性，除了家長外，醫護人員、社工及心理輔導員與化驗及戒毒治 

療相關的專業人士，亦需要有充分空間表達意見。 

 

她相信政府推行驗毒計劃諮詢的動機，是為了加強執法，減少罪案，改善社區治安。

然而她關心，即使吸毒者被逮捕及監禁，亦不代表他們可以成功戒毒，重過健康生活，有

機會在重返社區後再陷毒海，對長遠改善治安沒有幫助，因此社工及心理輔導員的專業協

助及跟進是必須的。而她雖然認同政府打擊毒品問題的動機，但假如「社區為本驗毒計劃」

是最主要的禁毒措施，她認為並不能有效解決毒品問題。她建議政府可多管齊下，從學校

預防教育， 家長支援及加強執法等多方面入手，從根本預防青少年及兒童跌入毒品陷阱

中，才是治本之法。  

 

容太指出，她感到現時政府對家長的支援並不足夠，她建議政府可與志願團體及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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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合作，在媒體及學校向家長提供多元化的禁毒教育支援，讓家長有機會充分認識毒

品資訊，高危學生的特徵，辨識及轉介方法等；而學校亦可加強對學生的禁毒教育，除了

毒品知識外，認識朋輩影響及拒絕技巧的訓練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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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編號： GP04 

2) 受訪者代號：強哥  

3) 類別：公眾人士 

 

強哥現育有一子一女，子女均已成年，並正就讀大學。 

 

關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強哥表示早在多年前，大眾傳媒報導「校園驗毒試行計

劃 」時，已知道政府有意提升驗毒計劃至社區層面，並且會作出諮詢。他認為無論家長、

在學青少年、教師及社工都需要參與諮詢過程。對於諮詢的方法，他提出了幾項建議，首

先政府可派員到學校直接訪問家長、學生及教師，直接了解他們的意見；社工方面，政府

可透過社會福利署或其他社會服務機構直接聯絡社工，  進行訪問。 同時強哥建議進行大

規模的問卷調查，除透過全港學校將問卷發給家長、教師及學生填寫外，亦可於青少年常

用的社交網站或搜索網站設置網上問卷，方便青少年表達意見。他認為連同宣傳、收發問

卷等的時間，半年為適當的諮詢期長度。 

 

對於政府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動機，強哥認為政府旨在盡快找出吸毒者，並

提醒吸毒者社會仍然重視吸毒的問題，從而發揮警惕及阻嚇作用，亦方便警方進行搜證及

檢控的工作。 

 

至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成效，強哥認為此計劃對初期有吸毒行為的青少年有一

定的阻嚇性，有助停止他們的吸毒行為，但實際的成效仍需要視乎驗毒的形式。他建議驗

毒計劃可以一半在校，一半在社區推行，他指出若透過立法使驗毒成為公民義務，要求在

校園為所有十五歲以上學生強制驗毒，能夠找出吸毒者的機會便會大增，即使學生逃學或

拒絕驗毒，教師亦較易憑藉對學生的了解，辨識學生有否吸毒。然而他強調驗毒時必須注

意學生私隱，應設有醫護人員及可靠度高的人（如執法人員、議員及公證人）在現場監察

場面。若只由執法人員在社區抽樣驗毒，強哥擔心他們沒有合理的執法理據，造成選擇性

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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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尚未有準確及清晰的執行細節，強哥擔心抽樣檢驗準則不清晰，

可能會出現執行者存有偏見和濫權等問題，甚至演變為極具爭議性的政治問題，並不強烈

贊成推行計劃。因此，強哥建議落實前必先有公平及準確的準則，惟他亦相信在討論及修

訂驗毒準則的過程中，立法者應會遇上不少的挑戰。 

 

作為家長，強哥表示擔心執法人員會否基於偏見，選擇性地要求青少年驗毒；然而，

若立法成為制度，要求所有青少年驗毒，則認為子女驗毒沒有大問題。最後，強哥認為要

有效減低吸毒情況，應先要打擊毒品來源，降低青少年接觸毒品的危機。另外要雷厲風行

地推行禁毒宣傳，協助家長透過禁毒廣告及宣傳，在家向子女推行禁毒教育。最後強哥鼓

勵家長多與子女溝通，改善親子關係，增加青少年留家時間，減少在外流連的時間，從而

減低吸毒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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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編號： GP05 

2) 受訪者代號： Elaine   

3) 類別：在學青少年 

 

Elaine 現為大學一年級生，於本地院校進修音樂課程。對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

Elaine 指從未聽聞有關建議， 對政府將就計劃進行諮詢亦從不知情。作為在學青少年的

她，提議政府可以網上諮詢的形式，例如透過社交網站來了解青少年的需要，而採用問卷

形式則為最有效的諮詢方法，因為問卷形式既簡單又直接，方便青少年表達意見。 

 

除了諮詢青少年外，Elaine 認為家長、教師、心理學家、輔導員以及社工，同樣是需

要被諮詢的對象。因為家長和教師與青少年關係密切，對青少年影響息息相關，所以他們

的意見同樣重要。另外，心理學家、輔導員以及社工的專業意見亦可讓整個計劃，尤其是

對後期的跟進工作有更全面的參考價值，從而避免由驗毒導致的標籤效應。 

 

有關「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諮詢期，Elaine 相信九個月最為合適，她建議用首半年

作宣傳用途，而其後的三個月用作諮詢用途。半年的宣傳時間可引起相關界別對計劃的關

注，讓他們理解諮詢內容以及有足夠時間消化計劃詳情，至於安排三個月的諮詢時間是因

為早前推行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劃」期間，社會各界已表達過不少的意見，現時的諮

詢是作更全面和深入的討論，所以諮詢時間反而不用太長。 

 

Elaine 估計，  打擊毒販和提高公眾意識都是此計劃的動機。 她認為社區驗毒有別於

校園驗毒，社區驗毒牽涉層面廣泛，驗毒對象不僅是學生，而是所有社區人士，而從社區

驗毒入手，不但方便執法人員搜證，更有助進一步尋找毒品源頭。其次，她相信這計劃可

同時達至預防教育的宣傳果效，令公眾人士意識到現有的毒品問題，同時了解社區上相關

的戒毒資源。然而她指出，雖然預計計劃可提高公眾人士的預防意識，但對吸毒者的幫助

卻不大，亦起不了什麼預防效用，相反，為他們提供適切的輔導和跟進措施才更重要。

Elaine 明白每位吸毒者吸毒背後總有他的原因，不論是家庭、學業還是人際關係問題，先

了解原因，再由此著手來處理毒品問題，相比只靠驗毒更見其效。因此，她認為單靠驗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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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無助減低吸毒問題。 

 

若要有效減低青少年吸毒問題，Elaine 建議應早在青少年首次接觸毒品之前，透過早

期的預防教育讓青少年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她指青少年明白吸毒會對身體帶來永久的傷

害，然而有時過度的管束會導致反效果。某部分的預防教育和宣傳就低估了青少年的分析

能力，以官腔形式來威嚇青少年吸毒的禍害深遠，對青少年而言，這種模式是令人反感的。

相反，真誠和關心才是預防的竅門。此外，如早前所說，要有效減低吸毒問題，必須先了

解背後原因，社工可主動接觸校內的學生，留意有高危問題的青少年，但切勿標籤「見社

工」等於「問題學生」，要尊重及保障青少年的個人私隱。遇到有學業問題的學生，可透

過老師轉介至社工，由社工輔導及跟進。 

 

對於是否贊成「社區為本驗毒計劃」，Elaine 指難以回答。這畢竟是一個大型的社區

計劃，若將執法作為大前題，她會對計劃有所保留。而且現階段計劃未有具體的內容，所

以難以下判斷。她再次強調青少年明白吸毒帶來的禍害，要關注的是吸毒背後的原因，她

期望社工等相關專業人士可以理解青少年心理，並給予適當的尊重，而並非將青少年定型

為抗壓能力差，以「我係大人，你係細路」的心態跟青少年溝通。此外，Elaine 指香港教

育制度也有改善的空間，現時的觀念只著重成績，讀書好才可升大學，有學生應考文憑試

前依靠鎮靜劑才可處理讀書壓力， 她建議可引入外國的職業培訓（vocational training ） ，

發掘學生在學科以外的專長。最後，她希望以「將心比己，尊重差異」作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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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編號： GP06 

2) 受訪者代號： Sam 

3) 類別：公眾人士  

 

Sam 現為大學二年級學生， 曾於禁毒教育機構任義工兩年。他表示自己從不知道有政

府有意就「社區為本驗毒計劃」進行諮詢。作為年輕人，他建議可利用新興媒體如電子媒

體、手機應用程式、社交網站等年輕人常用的網絡來諮詢青少年的意見。 

  

關於諮詢的對象，他認為由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牽涉整個社區，因此應諮詢社區

內每一個人的意見；此外，他曾參考禁毒處的數據，其中顯示青少年吸毒問題相對較為嚴

重，因此應特別諮詢青少年的意見，以有效地及早識別高危吸毒者，儘早協助他們遠離毒

品。另外，他建議政府可分階段進行諮詢，如先發佈「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方向及原則，

然後作廣泛的宣傳， 令每位社區人士也知道有此計劃；再在不同人士聚集的地方，如學

校、社區會堂、議員辨事處、民政事務處、醫院，及政府官方網頁，放置問卷、宣傳單張

及意見箱，方便社區人士表達意見；在收集意見後，市民應有充分的機會，參與修訂「社

區為本驗毒計劃」的檢討工作，評估計劃的執行方法跟進處理等。 

  

關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諮詢期，他認為政府不應只諮詢大型機構意見，相反應

多聽市民的意見；他更強調，諮詢工作的重點不應只是諮詢期的長短，而是諮詢能否做到

廣泛而深入、方便與否及透明度。他指，若有完善的宣傳，一年是適合的諮詢期長度。他

認為，政府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動機，主要是警告青少年吸毒乃犯法行為，帶來

「阻嚇作用」，而非政府所說是為了及早辨識吸毒青少年，盡快提供協助。 

  

他認為由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還未有明確而具確的內容詳情及配套方法，如私隱

問題、驗毒理據、驗毒方法、在甚麼地方驗毒、證實驗毒者吸毒後的處理方法、如何轉介

及會否檢控他們，因此現階段難以評估「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能否減低吸毒情況，但他相

信若市民能參與討論，共同商討計劃詳情的話，將帶來一定的阻嚇作用，有助吸毒者停止

吸毒行為。所以原則上他認同政府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方向，但最終要視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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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具體內容才可決定會否贊同。 

  

他指出，要有效減低吸毒情況，除了依靠「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外，必須從預防教育

著手，教育青少年及其家長從根本減低吸毒問題，他相信向青少年提供預防教育，教導青

少年吸毒帶來的影響，有助提高他們對毒品的警覺性；而在家長預防教育方面，教導家長

辨識子女有否吸毒的方法、吸毒帶來的影響、在家推行禁毒教育的方法、與子女溝通方法

及發現子女吸毒後的處理和轉介方法，有助在家庭層面處理吸毒問題。他亦建議政府撥發

更多資源給非政府組織和社福機構，聘請更多外展社工，接觸高危青少年，向他們提供預

防教育，從多方面打擊毒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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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編號： GP07 

2) 受訪者代號： S  

3) 類別：公眾人士 

 

S 現正就讀大專院校二年級，她曾在禁毒教育機構擔任義工近三年。她指自己在網上

媒體曾閱讀有關「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零碎報導，但未知何時進行諮詢。她建議當局可

透過電視廣告或大眾傳播媒介宣傳計劃詳情，讓公眾知道有關計劃的內容。但由於沒有任

何文件說明計劃的詳情，因此她質疑是次「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諮詢的成效。 

 

她指，由於「企喺街上乜人都有」，若「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普及至整個社區，有需

要諮詢社區內每一個人的意見。她建議在網上發佈具體的計劃內容，同時在民政事務處或

社區會堂放置小冊子並設置意見箱，以廣泛收集市民意見。但因為她仍未見有關「社區為

本驗毒計劃」的任何諮詢文件，因此現階段難以就途徑諮詢給予仔細的建議。 

 

至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諮詢期方面，她認為若要達到全面諮詢的效果，諮詢期

應最少為期半年。根據她在網上找到的資料，政府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是由於吸毒

者往往在吸毒幾年後才求助，因此推行驗毒計劃以及早識別吸毒人士，縮短他們的吸毒年

期。但她則認為此計劃有機會標籤接受驗毒者者為「不良份子」，擔心社區人士一旦接受

驗毒，便會被標籤為「不良份子」；她亦擔心執法人員胡亂執法，侵犯被驗者的私隱。 

 

她認為計劃雖然能宣揚「吸毒有害」的訊息予社區人士，但她覺得驗毒只能驗出對方

有否吸毒，卻無法提升吸毒者的戒毒動機，因此她質疑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是否能

夠全面解決毒品問題。她指出，即使被驗者證實有吸毒行為後被逼接受戒毒輔導，但日後

仍有機會重蹈覆轍再次吸毒，因此她建議政府應由提高吸毒者戒毒動機做起。另外，她擔

心社區驗毒或會令有吸毒行為的青少年留在更隱蔽地方吸毒，使隱蔽吸毒問題更嚴重。 

 

她再三強調，由於不了解「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詳情，現階段未能確定是否贊成推行

計劃。雖然她認同政府想及早辨識吸毒者的原意，但另一方面卻擔心會造成「標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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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例子如當執法人員強制要求驗毒時，對方有可能反抗，使附近的人得悉他被要求驗毒，

這不單侵犯了被驗者的私隱，亦有機會使被驗者被歧視，降低他們的戒毒動機。但假設計

劃為自願性質，她認為吸毒者也不會主動驗毒，未能帶出及早識別的作用。因此她建議假

真的推行驗毒計劃，必須在私隱度高的地方進行，並由專業醫護人員負責驗毒及社工負責

跟進輔導，提升有需要人士的戒毒動機。 

 

最後，她認為要有效減低吸毒情況，應由基礎做起，鼓勵家長從小為子女提供藥物教

育。在學校教育方面，她建議由初小開始提供禁毒教育，讓小學生理解毒品的禍害，加強

他們拒絕毒品的決心和能力。同時，她建議為家長提供禁毒培訓，使他們對毒品禍害有基

本認識，亦可向他們提供辨識原則、處理技巧及提升青少年戒毒動機的方法和相關的社區

資源，鼓勵他們在家推行禁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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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編號： GP08 

2) 受訪者代號：阿晴  

3) 類別：公眾人士 

 

阿晴是一名中學生，她從未聽聞過任何有關「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資料，亦不知道

政府將為「社區為本驗毒計劃」進行諮詢。她認為政府可透過出版及派發小冊子、在公共

交通工具上刊登廣告及在社交網站上宣傳，令市民了解驗毒計劃的內容及其諮詢工作。 

 

在整個諮詢過程中，阿晴認為青少年及家長的意見同樣重要。教育局可透過學校向學

生及家長宣傳及收集意見。另外，醫管局及衛生署亦應諮詢醫療人員的意見。阿晴估計，

從宣傳、諮詢到收集及整理意見，諮詢期應不少於四個月。 

 

阿晴認為政府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動機，是為了提升市民的抗毒及健康意識，

營造一個健康無毒的社區，從而減低青少年濫藥問題。另外，她估計政府同時希望透過驗

毒計劃，展示有關部門加強力度撲滅毒品問題的決心。 

 

現階段，阿晴表示支持政府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她認為計劃可減少社區濫藥

情況。 但由於現時沒有任何有關計劃的詳細資料，亦不清楚其他戒毒服務的配套是否完

善，所以未能評估計劃的成效。另外，阿晴亦擔心驗毒計劃會導致吸毒隱憋化這問題進一

步惡化。 

 

另一方面，阿晴表示青少年濫藥的主要原因是受到朋輩影響及欠缺處理壓力的技巧。

所以若要有效打擊毒品問題，除了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外，學校亦可自小向學生灌

輸小心擇友及正確管理情緒的知識；另外，學校亦可向家長進行禁毒教育，加強家長的辨

識能力，同時讓他們了解社區上的禁毒資源。而家長亦不應只著重子女的學業成績，更可

鼓勵子女發展不同才能及興趣，減低他們的學習壓力。阿晴亦鼓勵政府推廣友善家庭政策

〈如最高工時），增加父母與子女的相處時間，從而減低青少年濫藥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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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雖然阿晴認同禁毒宣傳及廣告的宣傳效果，但她認為政府應繼續增加資源，鼓

勵非政府機構在學校及社區推廣禁毒教育，例如增派禁毒機構到學校進行禁毒教育，但她

補充禁毒教育應以較有趣的方式進行，而非單向式的講座，她認為戲劇、互動遊戲及「過

來人」分享等，亦能加強學生的印象，提高他們對毒品的警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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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編號： ED01 

2) 受訪者代號： B  

3) 類別：教育界 

 

B 是一名中學教師，具四年教學經驗，就她所知現職學校並未發現學生吸毒。她表示

數年前大埔推行「校園驗毒試行計劃 」時，從新聞及傳媒中得知「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快

將推行， 卻不知政府將就此進行諮詢，她認為當局可從新聞及傳媒中宣傳有關的諮詢詳

情。 

 

B 指出，青少年和家長是受「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影響最深的人士，因此可先諮詢他

們的意見，其後再聆聽其他專業人士及社區人士的意見，令諮詢變得更具體。關於諮詢方

法，她認為政府往往只諮詢部份社區人士意見，卻未有針對性地諮詢相關專業人士意見，

故此她相信直接派員訪問專業人士，是最有代表性及果效的諮詢方法。她建議政府可成立

獨立小組策劃和執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既可與學校有效溝通，亦可分配人手至不同

學校及社區，直接收集在場人士對計劃的意見。同時，她提議政府可先在某地區推行試行

計劃，抽樣到該區的其中幾間學校作直接諮詢，也可發送問卷至學校，再由校方派發給學

生及家長以收集意見。她認為若小組有充足準備，與學校保持良好溝通，三至六個月應為

適當的諮詢期。 

 

有關政府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動機，她認為由於現今的吸毒數據並不準確，

未能反映實況，為此政府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可能是為了收集數據，讓大眾了解

實際的吸毒情況，  從而作出針對性措施去預防吸毒情況惡化。 由於她並沒有閱讀過任何

有關「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諮詢文件，不能評估「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有效程度，但

她不希望計劃成為政府加強執法及收集數據的工具。她亦擔心執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

會影響學生的情緒及私隱，故有關「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詳細諮詢是必須的。 

   

由於現時她並未掌握整個計劃的目的、執行過程及此計劃對學校和學生的影響，未能

決定是否贊成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然而，她認為教師在「社區為本驗毒計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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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介紹新興毒品和辨識學生吸毒的方法，提高教師處理毒品問題的能力。 

 

她提出兩項建議，以減低吸毒情況，首先為青少年提供更全面的禁毒教育。她認為對

毒品的無知及誤解，是青少年有吸毒行為的主要原因，因此即使社會有許多禁毒宣傳，但

由於大部分以恐怖和驚嚇的方式展示吸毒的禍害， 如十五分鐘落一次車和「吸毒會死」等，

沒有從根本角度向青少年提供全面的禁毒教育， 因此她建議禁毒教育機構以建立正確觀

念為原則，向青少年提供有效的預防教育，例如處理藥物的正確態度及建立正面的人生觀

的方法等，全面提高青少年的抗毒能力。 

 

另外，她指出傳媒報導是大眾認識毒品的主要渠道（如早前出現的「Happy 粉」），

但傳媒的報導往往不盡不實，因此她建議禁毒機構為教師及家長提供禁毒培訓，如新興毒

品、辨識青少年吸毒的方法、轉介途徑及相關社區資源等，協助他們在學校及家庭宣傳禁

毒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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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編號： ED02 

2) 受訪者代號： Man   

3) 類別：教育界 

 

Man 是一名教師，亦是一名社工，具十多年中學及其他教育機構的任教經驗。 任教

中學期間， Man 表示他曾經接觸有吸毒習慣的學生及處理懷疑販毒的青少年個案，亦輔

導過很多有濫藥問題的學生及其家庭；另外 Man 有多次與前線教師及社工們分享他處理

吸毒學生的經驗。 

 

Man 表示他並不知道政府打算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亦不清楚諮詢工作內容。

Man 認為政府若要有效地諮詢教育界對驗毒計劃的意見，首先可向不同的辦學團體進行

諮詢，包括：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及教育評議會等。其次政府應

舉辦多場的公開論壇，當中需邀請教育界同工參與，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另外當局

更可把諮詢文件派發到學校， 讓教師了解計劃內容。  教育局的分區辦事處應擔當協調及

推動者角色，收集當區不同學校對驗毒計劃諮詢工作的意見。除了廣泛地區性諮詢外，

Man 更建議禁毒處可主動地安排職員到部分學校，講解計劃諮詢內容及收集意見。這樣可

使整個諮詢工作更具體及更深入。 

 

對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諮詢對象，Man 認為除了教師外，政府需同時諮詢相關

人士，尤其是一些與青少年工作有關的專業人士意見，當中包括社工、臨床心理學家、教

育心理學家及不同的戒毒服務機構 。 另外 Man 表示當局不應忽視青少年對驗毒計劃的看

法，因他們才是計劃主要服務對象。若青少年有充分的發聲機會，可使政府有效地改善計

劃內容，滿足他們的需要。 

 

關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諮詢期長短。Man 覺得諮詢期應不少於三個月，以至能讓

社會蘊釀討論氣氛。若然諮詢期太短的話，他認為並不能引起市民的關注，使諮詢工作效

果不彰。諮詢時間取決於政府能否推動起整個社區，建立起理性及積極討論的氣氛，讓市

民對驗毒計劃有清晰的了解。Man 估計若要滿足以上條件，諮詢期應需要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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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府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動機。 Man 相信政府希望藉該驗毒計劃回應

社會對解決青少年濫藥問題的訴求。不過他表示政府處理青少年濫藥問題的積極性不足。

Man 指出驗毒只不過是整個禁毒工作的其中一環， 除驗毒外，一個完整的禁毒工作需要

有不同的配套，如預訪教育、戒毒服務及輔導工作等。若單靠驗毒並不能有效地幫助濫藥

人士及減低青少年的濫藥情況。另外，Man 認為現時較難就「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成效作

出評估。因為到目前為止，政府皆沒有為驗毒計劃提供具體的方案。 

 

Man 對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存有保留。他擔心計劃會令社會產生一種錯覺，使

公眾單靠驗毒計劃產生的結果及數字，而過於簡單地分析香港濫藥問題的嚴重程度。 

 

Man 以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劃」 為例，指政府基於校園驗毒計劃的「零」吸毒

學生個案的數字，而聲稱該計劃能有效減輕學生濫藥問題，當中可能存有誤導成分。因為

有太多困素可以影響該數字的真確性，例如學生不合作提供尿液樣本，作弊情況等。Man

擔心「社區為本驗毒計劃」運作時會出現相同情況，被呈現的濫藥人士數字遠低於實際數

字，政府進而利用濫藥個案不顯注這結果，令社會大眾相信香港的毒品問題不嚴重或不存

在。 

 

除了驗毒外，  Man 認為若要減低香港的吸毒情況需從教育工作做起。 以教育界為例，

禁毒工作的成效，取決於教師們有否足夠資源及知識在學校進行禁毒教育。但教師人手短

缺這問題使學校的禁毒工作長期落在駐校社工身上，  令禁毒教育的成效不明顯。 首先

Man 認為教育局應撥更多資源加強教師的禁毒教育培訓， 同時需聘請代課教師，減輕他

們的工作負擔。再者，禁毒處及教育局需製定長遠的教師培訓策略及指標，除了增加資源

外，政府要對禁毒工作有更長遠的承擔。最後，學校需增加教師人手，安排專責老師籌備

禁毒及學生培訓工作，減輕社工的壓力。師生比例得到改善，教師便可以更全面照顧學生

的全能發展。 

 

最後，Man 認為學校是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重要平台。但除驗毒外，政府需增

加學校的其他資源配套，改善學校架構及教師人手比例，令教師有足夠空間對學生進行禁

毒教育，才能使整個禁毒工作有更好的果效。另外政府亦應協調不同的青少年工作範疇專

業人士，包括外展社工、感化官、家庭服務部及臨床心理學等，加強彼此的合作，為有需

要的青少年提供更全面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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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編號： ED03 

2) 受訪者代號： TE  

3) 類別：教育界 

 

TE 現從事學校社會工作，過去曾從事外展工作，十年前開始服務有吸毒行為的青少

年，他指現時他仍有機會在學校接觸有吸毒行為的青少年。他表示，從其他仍從事外展服

務的社工口中得知將會有「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諮詢，但對計劃的具體內容並不太清楚。 

 

他認為要同時諮詢學生、家長、教師、社工、醫護人員、法律及執法人員等不同人士

的意見，才能全面掌握民意。在諮詢教育界方面，他認為教師是繼家長之後最常接觸青少

年的人，而且大部分青少年為學生，因此教師的意見猶為重要，他建議由教育局負責統籌

教育界的諮詢工作。但他同時強調，非在學青少年的意見同樣重要，因此他建議在社會福

利署統籌下，透過各區青少年外展社工隊和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諮詢已脫離教育制

度的青少年意見。TE指出，由於計劃涉及私隱和個人資料的處理，有需要時更可諮詢私隱

專員公署的意見。而禁毒處則可在當中擔任協調不同部門合作，作統籌的角色。 

 

他表示「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諮詢期應至少為期一年，才可作深入的討論。他指自

己不希望諮詢只是「水過鴨背」式地進行，只單靠數場的研討會，邀請少數家長及學生出

席來代表整個社區的意見。他相信，只有充足的討論才可避免資源錯配的問題。關於政府

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動機，他表示不了解具體目的，但他相信是政府是嘗試為社

區營造一個無毒的氣氛，但作為前線同工，他認為驗毒未必能有效地作辨別用途，因為驗

毒不能找到真正隱藏的吸毒者，很有可能出現零吸毒數字，讓人有「社區依然很健康」的

錯覺，無助解決毒品問題。他認為教師和學校社工只要接受適當的培訓，比驗毒更能及早

識別青少年是否有吸毒問題。 

 

至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成效方面，他認為只能帶來一定的阻嚇影響，卻不足以

解決毒品問題。以大埔驗毒為例，大埔驗毒雖然令人認真對待毒品問題，對沒有吸毒的學

生有警惕作用 ，然而並不會令吸毒人士戒毒 ， 起不了戒毒作用。 他認為「社區為本驗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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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是預防教育的其中一種方法，而非為了提早介入及加強檢控。他提議將預防教育融

入常規的學科之中，營造校園氣氛來推廣健康人生，會是更有效的預防方法。 

 

他相信，要解決毒品問題，一定有其他比驗毒更好的方法，因此他並不贊成推行「社

區為本驗毒計劃」。他認為若計劃為強制性，即有關部門為已經有犯罪行為的青少年（如

正接受警司警誡或感化令者）及一些較高危的青少年進行檢驗才更為有效。若計劃是以自

願性質進行，願意接受驗毒的只會是所謂的「乖仔」，驗毒結果只會顯示零，並不能起到

識別有吸毒行為青少年的作用， 亦未能及早介入；相反， 如上文所說， 若以接受警司警

誡、感化令的高危青少年為對象，透過警方及社署的平台推行驗毒，才可早期介入，將資

源用得其所。但他同時指出，由於驗毒牽涉人權及私隱，因此在實踐時仍需作詳細討論。 

 

他建議社工亦要接受專業的禁毒培訓，因為其實部分學校社工對藥物認識不多，建議

學校社工定期接受禁毒教育，藉此提高他們對毒品問題敏感度，為有吸毒問題的青少年提

供早期介入。另外，他亦建議從醫院和警察兩方面與學校社工合作，為高危學生提供身體

檢查及法律教育，從身體健康及認識刑責兩方面，提高學生的禁毒意識。 

 

最後，他更建議改善現有的吸毒個案呈報機制，讓有關當局準確掌握吸毒數字，才能

制訂適當的禁毒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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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編號： ED04 

2) 受訪者代號：鏡子  

3) 類別：教育界 

 

鏡子為教育工作者，具有兩年教學經驗，但未曾接觸過吸毒學生的個案。鏡子在數年

前推行「大埔校園驗毒計劃」時，已從媒體得知有可能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卻不

知道政府即將進行諮詢。鏡子建議透過政府可透過新聞及媒體讓市民得知更多詳情。她認

為學校在計劃扮演重要角色，政府應先諮詢教師及校長意見，若他們認為計劃可行，再進

一步諮詢醫護人員及其他社區人士意見。 

 

她建議政府可先成立獨立小組負責制訂「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然後派員至學校向教

師、校長及學生派發問卷，了解他們的意見，亦可加強與學校的溝通和合作。對於「社區

為本驗毒計劃」的諮詢期，鏡子認為要視乎諮詢的廣度及深度，如只諮詢個別地區還是進

行全港諮詢， 均影響她對諮詢期長度的考慮。若事前獨立小組已有廣泛宣傳及充足準備，

她認為三個月應足夠完成問卷調查。 

 

鏡子認為政府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動機是為了制止校園毒品危機，防止校園

裡有人帶毒品回校，卻有可能令青少年產生負面的感覺，認為不被信任，甚至被侵犯私隱。

她相信若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坊間將出現很大的反對聲音，質疑為所有青少年驗

毒的理據，亦擔心會否造成資源浪費問題。 

 

鏡子認為「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與減低吸毒情況沒有必然的關係，比如「有留堂班唔

代表會交功課」，有效與否取決於政府推行此計劃的動機。若動機為關心學生和制止校園

毒品危機，則有機會減低青少年吸毒情況。但若只為方便檢控，相信受驗青少年有很多方

法作弊，即使驗毒結果為陽性，也可能因種種原因出現影響結果，並未能有效辨識有吸毒

行為的青少年。 

 

綜觀以上因素，鏡子對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有所保留，因她對全面實施計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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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存有疑惑，更質疑其成效。她指作為成年人雖然會理解到政府的目的，但青少年卻

可能有不同的感受，認為「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未必顧及到青少年的私隱和感受，反有機

會令他們出現情緒問題。鏡子擔心青少年有不被信任的感覺，認為尊重青少年的想法遠較

驗毒重要，計劃不見得對他們有實際幫助，並擔憂會增加教師的工作量及負擔。 

 

鏡子認為要有效減低吸毒情況，政府應撥款予提供禁毒教育的非政府組織，加強預防

教育，但建議各組織推行禁毒教育前應先有共識，必須以關心學生及有效協助青少年了解

毒品禍害為前提，而非以恐怖或驚嚇式的方法提供禁毒資訊。另外，她亦建議師長與青少

年建立良好關係，提高青少年對校園和家庭的歸屬感，加強「拉因素」（Pull factor ），

進而降低青少年受朋輩影響而吸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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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編號： ED05 

2) 受訪者代號：華哥  

3) 類別：教育界 

 

華哥已任職中學教師八年，曾在校園內發現學生吸毒，並轉介社工繼續跟進處理。 

 

關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華哥表示三年前政府推行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劃 」

時，得悉政府有意將來推行這計劃，但並不知道政府打算進行諮詢。華哥認為由於此計劃

涉及整個社區，當中包括居民、警察、教師、青少年及家長，所以若政府進行諮詢，應該

從不同層面進行諮詢，了解社區人士看法。首先於居民的層面上，政府可與業主立案法團

開會，以便能有效地向地區居民介紹「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詳情。教師、家長及青少年

方面，政府可派員到學校，開設大型講座或工作坊，向教師詳細介紹「社區為本驗毒計劃」

詳情，當中可設有問答時間，讓教師和學生能夠表達意見。至於其他社區人士則可透過大

型宣傳及開辦「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諮詢嘉年華，向參加者派發印有不同語言的小冊子，

並安排講座，讓公眾市民有機會親身表達意見。基於安排人手、籌備宣傳、回應公眾意見

等工作需時，華哥認為諮詢期最少應有半年至一年的時間 。 

 

縱然此計劃能方便警方作檢控，但華哥認為這並非「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主要動機。

他認為政府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動機，旨在向青少年講解吸毒的禍害，因為現今

的吸毒問題愈來愈嚴重，而且有新興毒品不斷出現，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有助阻嚇

吸毒青少年，減少吸毒的人數。 

 

至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成效，華哥認為計劃帶有阻嚇性，對於阻止已有吸毒行

為的青少年繼續吸毒，具有輕微的成效。然而他認為前車可鑑，早前推出校園驗毒計劃時

面對坊間極大的反對聲音，如有人認為被驗毒是「蝕底」行為，亦有人擔心拒絕驗毒會否

觸犯法例等，這些因素均有機會影響到「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成效。 

 

縱使華哥認為計劃的出發點不錯，贊成計劃推行與否仍需視乎多個因素，如計劃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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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方法、有否關注學生私隱和感受和驗毒方法等，均影響計劃的成效。他建議政府設置時

間表，當中列有諮詢和宣傳的時間表，並清晰說明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步驟。他預

視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必會遇到不少困難，因此建議先在某區試行數個月，待修正

問題、優化計劃後才正式於全港推行。 

 

作為教師，華哥認為青少年抱著清者自清的想法，應不需害怕被抽驗。且若計劃能減

少吸毒人數， 對教師和社區均為好事。 對於如何有效地減低吸毒情況， 華哥認為打擊源

頭，降低青少年接觸毒品的機會是首要的工作，亦可提高有關毒品的刑罰，加強阻嚇性。

另外禁毒教育亦應當多樣化，除了透過講座講授毒品的害處，也可邀請社工和過來人分享

第一身經驗，讓青少年體會到吸毒帶來的禍害，而非侃侃而談，只展露毒品照片和影片；

另外，亦可讓青少年探訪監房，加強他們對毒品刑罰的了解。最後，華哥建議政府可向教

師提供工作坊及講座，清晰地指引校方和教師應如何處理毒品問題，如發現疑似學生吸毒

時的處理步驟、教師在毒品問題上扮演的角色及相關的法律問題等，而非單純地介紹毒品

的禍害，將能更有效地協助教師處理毒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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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代號： ED06 

2) 受訪者代號： Brian   

3) 類別：教育界 

 

Brian 是一名教師。他從來未聽聞「社區為本驗毒計劃」，亦不知道政府將為「社區

為本驗毒計劃」進行諮詢。Brain 認為政府若要為驗毒計劃進行諮詢，首先需要讓不同的

持份者清楚了解計劃內容。以他所熟的教育界為例，教育局應向學校、教育工作者、家長

及學生進行宣傳。另外諮詢工作亦需擴展到社區層面，包括社區中心、青年中心及不同的

非牟利機構。另外，Brian 建議禁毒處可安排職員落區，以講座及工作坊的形式進行宣傳。 

 

在學校方面，Brian 鼓勵當局使用較有趣的宣傳手法吸引學生的注意，例如利用遊戲

或問答比賽等形式，讓學生對驗毒計劃內容有更深刻的印象。其次，因為前線社工較了解

社區的濫藥情況及濫藥人士的需要， 當局亦應諮詢前線社工及持不同立場的非牟利機構

的意見。Brian 認為法律界人士的意見同樣重要，因為驗毒過程涉及驗毒者的人權及私隱

等問題，當局應廣泛地諮詢法律界人士的意見，減少驗毒衍生的法律問題。 

 

其次，Brian 認為整個諮詢期可分為兩階段，首輪諮詢工作應不少於三個月，以宣傳

工作為主，同時作初步諮詢；然後進行中期檢討，再推行為期半年的第二輪深入諮詢，處

理資料及數據分析的工作。他認為整個諮詢期不可少於一年。 

 

關於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動機，Brian 表示政府希望藉驗毒計劃回應社會對解

決濫藥問題的需求，他對這個動機表示肯定。因為他認為現時青少年的濫藥情況嚴重，雖

然禁毒處早前公佈的數字顯示，青少年濫藥情況有下降跡象，卻忽視了吸毒隱蔽化問題。

所以他認為整體的吸毒人士遠超過官方公佈的數字。 政府為了及早發現潛在的濫藥人士

而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Brian 強調政府需釐定清楚計劃

目的，應是為了協助濫藥人士，而非用作懲罰他們的工具。若當局未能釋除社區人士的疑

慮，只會導致隱蔽吸毒問題進一步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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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Brian 贊成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但計劃能否有效降低濫藥問題，

取決於市民對計劃內容的熟悉度。其次，市民對諮詢工作的參與度，濫藥人士對計劃的看

法及執行細節皆會直接影響驗毒計劃的成效。另外，除驗毒計劃，不同專業人士，包括教

師、醫護人員及社工亦需互相配合，在不同層面協助青少年解決濫藥問題。警方亦需加強

打撃毒品的來源的力度，多管齊下才可達致降低濫藥問題的果效。 

 

Brian 表示，跟據他與學生接觸的經驗，青少年濫藥的主要原因是受朋輩影響及欠缺

人生目標。所以除了「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外，學校應推行更多課外活動，發展學生的興

趣及才能，從而減低青少年濫藥的風險，而非單向地以「靠嚇」形式向青少年推行禁毒教

育。Brian 亦指出青少年濫藥的另一個原因是由於生活沉悶。他建議透過參與制服團體的

活動及義工服務， 訓練青少年的服從性及充實他們的生活，從而減低青少年的濫藥的風

險。 

 

最後，Brian 認為前線社工對社區的濫藥情況有較深入的了解。他呼籲社工業界應團

結起來，要求政府深入理解青少年濫藥問題，從而鼓勵當局加快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

的諮詢工作及檢視現行的禁毒政策。  



52  

          Community Drug Advisory Council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1) 受訪者編號： SS01 

2) 受訪者代號： A 小姐 

3) 類別：社會服務及醫療服務界 

 

A 小姐曾在海外的戒毒機構擔任輔導員，回港後任職禁毒教育機構，具三年為吸毒青

少年提供戒毒輔導及禁毒教育服務經驗。A 小姐表示她在政府推行大埔校園驗毒計劃時，

已知政府有意將來提升至社區驗毒層面，卻不知道政府有意就「社區為本驗毒計劃」進行

諮詢，她認為媒體報導是一個讓她有效得知有關計劃的資訊的渠道。 

 

同時 A 小姐認為，由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牽涉整個社區，政府應在籌劃計劃時諮

詢市民意見，如應否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計劃內容詳情及如何推行計劃，每一階

段市民均有權提出意見，政府亦應根據意見修改，使整個社區也能參與計劃的推行。 

 

至於諮詢期長度，A 小姐認為半年是最適合的長度，雖然部分觀點如應否推行「社區

為本驗毒計劃」、推行計劃時如何處理私隱和人權等原則是固有的，市民不會容易改變觀

點；但如何推行計劃、用甚麼工具驗毒、檢驗毒品的種類，則有機會侷於時效性，諮詢時

間過長有機會使計劃內容不合時宜，故此半年是最適合的諮詢期長度。 

 

此外 A 小姐亦表示她對「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動機持懷疑態度，根據她過去在戒毒

機構的工作經驗，即使為有吸毒問題的人士驗毒，也必先清楚解釋驗毒的原因及目的，並

強調為他們驗毒是出於關心，為了強化他們遠離毒品的決心，並非因為他們犯錯而驗毒；

對比香港政府計劃強制為社區人士驗毒，卻沒有具體地說明推行原因，難免令人擔心是為

了方便執法，而非為盡早為吸毒人士提供協助。 

 

對於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能否有效減低吸毒情況，A 小姐認為推行初期由於執

法嚴謹，吸毒者數字會上升，當推行日久，吸毒者便會找到漏洞，或轉移隱蔽地方吸毒，

使吸毒者數字下降，故 A 小姐認為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無助減低吸毒情況。為此 A

小姐並不贊同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一則懷疑政府是為了檢控吸毒人士，而非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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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吸毒問題，二則擔心隱蔽吸毒問題更趨嚴重，更難接觸吸毒青少年。 

 

作為專業的輔導員，A 小姐提出兩個建議減低吸毒情況，首先是及早為青少年提供禁

毒教育， 小學生更是當中最符合經濟效益的對象，若青少年從小認識毒品帶來的深遠禍

害，並明白為何把「吸毒」定性為犯罪行為，將有助強化他們的禁毒意識。其次 A 小姐建

議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進行有質素的研究，如從心理學角度研究吸毒者吸毒的原因、或研

究如何提升青少年的拒毒能力， 讓他們了解吸毒以外尚有其他方法解決問題；更可研究

青少年青春期的生理轉變如何提高他們吸毒的風險，從根本著手降低吸毒情況。 

 

最後，A 小姐質疑早前的「校園驗毒計劃」為自願性質，將來有機會推行的「社區為

本驗毒計劃」則為強制性質，性質完全不同，難以理解政府把兩者混為一談的理據。且疑

惑吸食不同毒品會有不同表徵，吸毒者對毒品的反應亦各有不同，驗毒者會否有足夠訓練

及能力找出有吸毒嫌疑的人士，更擔心辨識吸毒者後的處理方法，為此她促使政府應盡快

發佈「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具體內容及作出諮詢，釋去公眾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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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編號： SS02 

2) 受訪者代號： V  

3) 類別：社會服務及醫療服務界 

 

V 是一名社工，現職戒毒機構，具六年服務戒毒人士的經驗。V 表示透過參與業界講

座時，填寫有關「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問卷，才得知政府將對該驗毒計劃進行諮詢工作。

但該問卷並非由政府擬定，問卷當中亦沒有提出驗毒計劃的具體執行方法進行討論，所以

V 認為該問卷的作用不大。 

 

由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影響所有市民，且牽涉個人權利、私隱及立法等問題，V

認為政府應諮詢所有公眾人士。另外，若要有效諮詢社會工作者對驗毒計劃的意見，政府

應先委託業界，再透過業界舉行諮詢講座或透過電郵收集業內人士意見。V 表示政府應先

訂下具體的計劃內容才可諮詢公眾，至於諮詢期的長短，她覺得三個月為適當的諮詢期。 

 

關於政府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動機，V 認為縱然政府強調驗毒計劃的目的是

為了及早識別、介入及協助吸毒人士，但由於現時欠缺驗毒計劃的詳細資料，所以未能釋

除她對計劃的疑慮。 V 亦懷疑政府只利用計劃作為恫嚇吸毒者的工具， 同時 V 憂慮計劃

會助長隱蔽吸毒問題。 

 

對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成效，V 認為該驗毒計劃就像翻版的大埔「校園驗毒計

劃」，由於「校園驗毒計劃」亦沒有嚴謹執行，最終使計劃形同虛設，未能成功找出吸毒

同學提供協助。V 擔心「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會重蹈「校園驗毒計劃」覆轍。同時根據經

驗，V 指出驗毒計劃前沒解決個人權利、私隱、執行方法、發現吸毒者的處理方法、配套

及資源等問題，驗毒計劃只會是一個三不像的產品。此外，V 建議推行驗毒計劃前，政府

應先公佈具體的計劃內容，然後進行諮詢。讓公眾及業界人士提供意見，並根據意見作出

修改，這樣才能提高「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有效程度。 

 

再者，對於驗毒計劃的執行程序，V 提出以下的疑問：「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是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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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還是社工負責執行驗毒的程序、執行者對毒品問題的熟悉程度、執行者是否有權及基於

甚麼理據要求社區人士驗毒、在甚麼地方驗毒（在高危地方即場驗毒還是在醫院進行﹖有

否足夠配套）、怎樣驗毒（不同的驗毒方法有不同限制，且驗毒追溯期有多久）、驗毒工

具的準確性（驗毒工具能否涵蓋所有毒品、會否出現作弊情況）、發現吸毒人士後的處理

方法等，以上均牽涉到私隱、立法及執法問題，絕不能草率推行。 

 

至於贊成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與否，要視乎政府能否解決進行驗毒計劃時出現

的關於私隱、立法、及執行問題，並對驗毒計劃的後期工作提供支援，如對發現吸毒者的

處理。最後政府應向社福界對於驗毒計劃的工作範疇有清晰的指引。在滿足以上條件下，

V 贊成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相反勉強推行驗毒計劃只會浪費資源及促使吸毒問題

更趨隱蔽化。 

 

最後，V 認為要減少吸毒問題協助吸毒人士，除了驗毒外，還有很多方法：政府應投

放更多資源於禁毒服務， 如對非政府組織的禁毒服務增加撥款及聘請更多社工推行禁毒

服務等，均能有效減低吸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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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編號： SS03 

2) 受訪者代號：小強  

3) 類別：社會服務及醫療服務界 

 

小強為前線社工，從事青少年服務工作，七年前開始服務有吸毒行為的青少年。他指

自己從來沒有聽聞「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諮詢。他認為如要進行相關諮詢，可透過社會服

務機構，以開放式問卷形式諮詢前線社工，但他強調問卷必須反映同工的真實意見而非機

構概有立場。除了社工外，他認為亦有需要同時諮詢教師、醫務界、法律界、執法人員以

及青少年，令諮詢更為全面。因為由諮詢到收集意見，再到整理資料和發佈，程序需時，

若此計劃如屬強制性，在立法期間更必定遇到更大困難，因此需要更多時間諮詢，所以他

認為諮詢期以六個月至九個月最為合適。他亦建議可從「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劃」取經。 

 

關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推行動機，他認為可從加強檢控及及早辨識兩方面理解：

在加強檢控方面，他認為此計劃目標為方便執法人員遇上懷疑濫藥人士時，可即時作出驗

毒測試而不需要提供輔助證據，但同時會衍生更多問題如執法人員工作量會因此而增加，

與市民磨擦的機會也會愈大；在及早辨識方面，他認為透過此計劃，有機會協助社工及早

找出吸毒青少年，為他們提供轉介服務及其他層面的協助。但他認為計劃動機不是做預防

教育，因為此類計劃根本沒有可能產生預防果效。 

 

他估計若真的實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政府有機會以區本綜合形式跟進個案，因

最合符經濟效益；但他建議政府必須成立跨專業小組，成員包括社工、執法人員、律師等

專業人士，就不同地區的個別需要來安排人手執行，才能更有效實行計劃。 

 

假如真的執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他認為雖然短時間內能夠提高阻嚇作用，尤其

是針對進出夜場的青少年，卻有可能助長青少年於私竇和內地吸毒，令吸毒問題更難被發

現，同時令呈報數字更不能反映真實，因此必須於執行前作詳細諮詢，他亦期望諮詢文件

對計劃執行細節有詳細交代。小強指他原則上贊成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但推行前

需要有足夠的諮詢，聆聽廣泛的意見，而計劃的執行細節，更必須為諮詢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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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強調，若要有效處理吸毒問題的建議，不能單靠「社區為本驗毒計劃」，他建議政

府可改善並簡化呈報機制，現時太繁複的機制對呈報真實數字沒有幫助。雖然社工的優勢

是可取得青少年信任， 但現時社工在呈報青少年吸毒數字時需填寫太多資料如：首次吸

毒年齡、首次吸毒地點等，社工難以取得全部資訊，因此有可能選擇不呈報。另外，他亦

建議提供更多家長教育服務，因為青少年甚少向其他成年人坦白。更甚的是，即使父母懷

疑或知道子女吸毒，在家醜不出外傳的觀念下，也羞於求助，因此家長工作更為重要；同

時，他又建議有關部門雙管齊下，加派社工進行輔導之外及亦加強執法，並提高與毒品罪

行有關的量刑，才能收到阻嚇作用，特別是阻嚇年幼吸毒者，根據小強的前線經驗，有青

少年總認為年幼便不需要負上責任；最後，他建議增加類似正生書院的寄宿形式戒毒學

校，讓青少年斷絕接觸外界的毒品引誘，政府亦可改建空置校舍作戒毒學校，以及聘請超

額教師任教，從而善用社區資源。 

 

作為青少年工作者，他指出吸毒對部分年青人來說，已成為一種習慣，情況非常嚴重，

因此建議此計劃在法律上可免除起訴，但吸毒者必須強制接受輔導服務，定期驗毒，於指

定時間內戒除毒誘，當然如果發現重吸的話，刑罰再作定論，這建議可減輕執法人員工作

量，提高青少年戒毒動機，同時令呈報數字更為準確，有助處理吸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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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編號： SS04 

2) 受訪者代號：陳醫生 

3) 類別：社會服務及醫療服務界 

 

陳醫生是兒童及青少年科的醫生，行醫期間不時會接觸到有吸毒行為的病人，這些病

人多數是來自急症室、門診及由濫藥者輔導中心轉介的青少年。陳醫生指處理這類型病人

個案已有十年，但她的主要工作並非戒毒，而是透過醫患關係為青少年提供健康服務和醫

療資訊，提高他們的健康意識。 

 

對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陳醫生指完全沒聽聞有關消息，更不知道當局將就計劃

進行諮詢。由於工作關係，她早前曾參與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劃」的會議，參與討論

時也不清楚計劃是由政府推行， 一度以為是由醫管局負責。 她認為， 若要求醫護人士為

「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提出具體建議，當局應推行全面的諮詢，諮詢每一個地區，讓所有

關注社區驗毒的人士都能夠表達自己的看法，不論是家長、青少年、醫護人員、社工還是

社區人士，都是被諮詢的對象。作為一位醫生，她認為諮詢醫護人員尤其重要，陳醫生提

到，識別有吸毒行為的青少年不困難，反而是提供後期支援才困難，推行「社區為本驗毒

計劃」無疑會增加醫療負擔，因此，在諮詢時應仔細聆聽相關人士的意見，詳細討論如何

妥善配合後期的跟進工作。 

 

陳醫生認為不同形式的問卷， 如網上和郵寄問卷 ， 以及公開的討論會都可以是有效

的諮詢途徑。陳醫生建議在醫療服務界方面，可以由主力作基層預防（Primary Preven-

tion ）的衛生署來負責統籌，在諮詢過程中邀請相關專科，包括精神科、兒童及青少年科、

內科及婦產科的醫護人員參與，並由衛生署向政府反映意見。陳醫生認為，真正推行驗毒

計劃之前應有一年或以上的諮詢期，她指若諮詢期太短，公眾未必得悉此計劃，而且宣傳、

諮詢、收集意見和整理諮詢文件的過程需時，因此必需要有充裕的時間，不能草率了事。

除此之外，她認為諮詢其實也是一種教育的方法，社區驗毒可以作為青少年的討論議題，

教師亦可將議題應用於學科內容上，由諮詢開始一刻，其實已經在宣揚預防濫藥的訊息。 

 



 59 

 

         Community Drug Advisory Council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陳醫生相信「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動機是為了作識別的用途，用來識別有吸毒行為

的青少年。不過，社區驗毒跟校園驗毒的性質截然不同，因為校園驗毒以教育為焦點，透

過計劃來營造健康的校園氣氛，即使驗毒數字是零，都展示了「學校不容許吸毒」的一種

姿態，這正正跟在社區的娛樂場所驗毒有很大的差異，因為大眾預期的娛樂場所是一個休

閒享樂的地方，亦是一般人理解的「吸毒熱點」，因此若要透過計劃在娛樂場所營造健康

氣氛，必定是徒勞無功的。再者，如當局透過驗毒來是處理吸毒問題，陳醫生認為是「一

定失敗」，因為單靠嚴刑禁制絕對不能百份百杜絕毒品問題，反而由教育做起，才可以有

效協助青少年遠離毒品。 

 

由於現階段「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所公佈的資料有限，陳醫生對計劃的形式亦沒有充

分了解，因此她未能表決贊成與否，對推行計劃有所保留。她估計，驗毒程序可能會先由

執法人員「落場」驗毒，在辨識有吸毒問題的青少年後再作分流，將有即時危險及情況最

嚴重的青少年送往急症室；情況較為輕微的青少年交由門診和社區會堂的醫生處理；其

餘的青少年在通知家長後再由社工跟進。她相信整個驗毒計劃主要是方便執法人員執法。

但她指出，青少年需要的是即時跟進及輔導， 而現時預約專科醫生診症都需要兩個月時

間，在沒有足夠的社區資源，如醫生、社工及輔導員提供即時服務的情況下，根本難以解

決毒品問題。 

 

她指出，最有效解決毒品問題的方法，是從根本的教育做起。陳醫生相信，青少年主

要受家庭、學校或朋友的影響才會嘗試吸毒，吸毒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而非單純的醫療

問題。如果現時的教育制度會令成績欠佳的青少年失去自尊，上學只有失敗感，而家人亦

毫不關心他們成長需要的話，青少年自然希望找朋輩的認同，嘗試吸毒或其他高危行為。

陳醫生指她遇上的青少年病人大部分都是「冇夢想，冇目標」，生活空虛，才會因此染上

惡習。因此多元化及重視價值觀的教育是極為重要。要解決毒品問題，需要的不只是禁毒

教育，而是推行生命教育。 

 

同時，主流的社會觀念也要改變，社會大眾總以為學生成績好，將來理所當然要成為

醫生、律師和商人才是「有出息」，輕視了音樂、藝術及其他手工藝的人文價值，她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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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一個青少年如果專注廚藝，成為一位專業的廚師，同樣值得社會尊重。陳醫生相信

「令青少年有夢想」、「感受到被人尊重」才是最重要的。根據她的前線經驗，一些吸毒、

甚或販賣毒品的青少年都並非大奸大惡的，反之他們的自尊心其實很低。陳醫生認同他們

犯錯須要負上法律責任，但在接受懲罰的同時，社會需要給予同理心，協助青少年改變價

值觀，從而促使青少年戒毒。 

 

總而言之，陳醫生相信「生活有意思嘅人就唔會嘗試吸毒」，因此從建立自尊、重整

社會價值觀及基礎教育出發展開禁毒工作，吸毒問題自然隨即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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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編號： SS05 

2) 受訪者代號： W 先生  

3) 類別：社會服務及醫療服務界 

 

W 先生為註冊護士， 具五年接觸吸毒青少年經驗。 他從傳媒及網上廣告耳聞政府將

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對它只有模糊印象，以為它與「大埔校園驗毒計劃」有關。 

 

他認為若要有效諮詢醫護人員對「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看法，可在他們任職的地方，

如醫院、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或戒毒中心諮詢他們的意見。他指出由於「社區為本驗

毒計劃」影響整個社區，應諮詢所有社區人士，特別是各業界人士如教師及律師的意見。

且基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沒有具體的內容及運作說明，難以決定應予多久時間諮詢。 

 

至於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動機，W 先生認為政府有意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

劃」，反映政府關注毒品對個人及社會帶來的影響，卻欠缺是為了檢控還是協助吸毒者的

清晰定位，令人摸不著頭腦。他指出若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動機是為了檢控吸毒

者，只能作出一時的阻嚇作用，未能協助吸毒者遠離毒品，反可能促使吸毒問題更趨隱蔽

化；相反若動機定位為及早識別吸毒人士，轉介他們接受戒毒治療，才有助減低吸毒情況。 

 

關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有效程度，W 先生認為建基於有否明確的定位、具體的

運作說明，及確定沒與現行提供相類似服務的機構如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和物質誤用

診所重疊服務，否則只會為撿控而檢控，不僅失效，亦促使吸毒隱蔽化，降低吸毒人士的

求助動機。故此未確定「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能否達到以上條件前，他未能贊同計劃。 

 

作為關注市民健康的醫護人員，W 先生指出除了「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整合現有的

醫療資源也是有效減低吸毒情況的方法。他認為現行香港醫療系統中，濫用精神藥物者輔

導中心和物質誤用診所，已能有效減低吸毒情況，若政府能整合及善用這些資源，根據吸

毒者的需要轉介至適當的機構接受治療，也可舒緩吸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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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W 先生綜合前線經驗， 指出部分吸毒者誤以為吸毒只會影響身體，未能體會吸

毒行為對他們及社會也會帶來深遠的影響，若能提升他們對吸毒影響的認知，鼓勵他們及

早求醫，將大大有助改善吸毒問題。他亦寄望政府能肅清毒品販賣情況，降低毒品的供應

量，也可減低吸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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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編號： SS06 

2) 受訪者代號： Ray  

3) 類別：社會服務及醫療服務界 

 

Ray 現為腦外科醫生，曾於急症室工作一年，並於急症室內處理因吸食過量毒品入院

的青少年個案。Ray 指出，作為急症室的醫護人員，首要是關注病人生理方面的健康，為

有濫用藥物問題的病人提供即時急救、洗腎及其他避免身體傷害惡化的工作，如發現病人

因濫用藥物出現精神問題或需要進一步戒癮輔導，他一般會轉介給精神科醫生或社工跟

進。 

 

關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他指自已從未聽聞有關消息，亦不知道政府將進行有關

諮詢，他只是近期從社會福利界的朋友口中得知一二。他認為若要向醫護人員諮詢意見，

除了可透過報章、電視等大眾媒體，其中一個最直接的方法是通過衛生署或醫院管理局，

以網上形式收集醫護人員意見，他亦指由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牽連甚廣，因此諮詢其

他專業人士如社工、教師、法律人員及執法人員同樣重要，甚至一般的普羅大眾，同樣有

需為進一步認識計劃詳情。他指於計劃有機會涉及私隱及人權等議題，因此較長時間的諮

詢是必須的，他相信半年至九個月是合適的時間。 

 

關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動機及成效，他認為現階段欠缺實在的諮詢文件前，難

以進行任何具體的評價，因此他建議有關當局盡快公佈計劃諮詢的詳情，讓相關人士盡早

討論，以避免官民間的誤解。Ray 期望此計劃並非以懲罰為目的，不然的話，青少年抗拒

被檢測之餘，吸毒問題亦更為隱蔽，最後起不了打擊毒品的成效。他建議計劃可先給予初

犯者警告，再犯才給予起訴。此外，作為醫護人員的他，認為兩個政府部門可在禁毒工作

方面落力，其一是從事基層預防工作的衛生署，可與志願團體合作，在社區層面推行更多

針對青少年需要的預防教育;其二是從事執法工作的保安局，可以加強打擊毒品供應的源

頭，截斷毒品供應。他認為從減低供應及需求兩方面工作，效果應比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

劃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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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關注市民健康的醫護人員，Ray 以控煙工作比喻禁毒工作，指出醫護人員能夠在

中層工作（secondary level ）層面協助有濫藥或吸煙行為的病人，減少他們受到藥物或煙

草的傷害，但在基層工作（primary level ）上，必須由不同的專業人士合作，才能夠有效

減低藥物及煙草帶來的影響，絕對不是單單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就能解決。他更指

即使計劃能短期減低吸毒個案，只可能是治標不治本，因此他再三呼籲，政府有需要為計

劃作詳細諮詢。 

 

最後，Ray 指出青少年吸毒問題不單為個人健康及家庭穩定作出負面影響，甚至當中

的醫療支出更需要由社會來負擔，同時意味著社會上失去一個具備生產力的成員，其傷害

至鉅難以評估，因此他認同政府解決毒品問題的決心及力度，只是他期待政府的資源用得

其所，而不會浪費在爭議甚大卻目標不清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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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代號： EX01 

2) 受訪者代號： E  

3) 類別：曾經濫用藥物人士 

 

E年輕時曾經嘗試濫用 K 仔、大麻及可卡因等藥物，至今停止濫藥已經有數年，現從

事文職工作。她指三年前政府推行「校園自願驗毒計劃」時，對「驗毒計劃」略有所聞，

但關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她卻從來沒有任何認知。她建議政府可在有關部門的官方

網站公開所有有關文件，既可讓大眾認識「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內容，亦方便市民表達意

見。 

 

她認為因為「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會影響整個社會，所以政府除了諮詢受政府資助的

大型機構或與政府有密切關係的學者外，亦應該作更大型及廣泛的公眾諮詢，廣納各方不

同團體及人士意見， 否則便不能夠發揮諮詢的果效。 同時， 她認為諮詢期應有半年或以

上，最初數個月可在社區為「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諮詢作宣傳，讓社區人士充分認識「社

區為本驗毒計劃」詳情，然後作兩至三個月的正式諮詢，讓市民有充足時間表達意見。 

 

對於政府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動機，E直言完全不了解計劃的動機，因為雖

然政府一直在宣傳廣告中指「及早辨識濫藥人士」有助社工為他們提供協助，卻沒有具體

說明發現濫藥者後的處理程序，使她擔心實踐「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會否出現標籤效應，

令人覺得計劃是為加強執法起訴濫藥者，而非為了協助他們戒除毒癮。她更擔心，計劃有

機會逼使濫藥者者轉移至隱蔽地方吸毒，令社工更難向他們提供協助。E亦質疑「社區為

本驗毒計劃」不但無助表達政府對吸毒者的關心，反而讓人憂慮警權會否過大，造成「白

色恐怖」，因此在推行前必須作詳細諮詢。 

 

她認為，即使政府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部分人也會在「唔會驗得中自己」的

心態下繼續濫用藥物，無助減低吸毒情況；在沒有具體計劃內容的情況下，難以評估此計

劃帶來的成效，亦難以贊成推行沒有公佈詳情的「社區為本驗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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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建議，若要有效減低濫用藥物的情況，可從青少年、師長及社工等不同層次的教育

工作開始。 青少年方面，她認為濫用藥物是青少年問題其中一個表徵， 而非一個單一問題，

由於現今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有機會被過份溺愛， 故此未必懂得妥善地面對負面情緒，在

面對困難時有機會以吸毒逃避問題，若從小開始為他們提供品德教育、處理情緒的方法，

以及鼓勵他們追尋個人目標，加強他們的抗逆能力，已有助減低青少年吸毒情況。 

 

而在師長及社工方面，她指出家長發現子女吸毒後，在擔心及壓力影響下沒法理解子

女吸毒背後的原因，有機會令子女覺得難以與他們溝通，為此她建議家長、教師或社工，

有需要接受專業培訓，認識青少年的成長心理，並提升對毒品問題的警覺性，協助青少年

遠離毒品。E表示，「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即使有助辨識面對濫用藥物問題的人，但對根

治濫藥問題來說，始終是不能治標，亦不能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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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編號： EX02 

2) 受訪者代號： K  

3) 類別：曾經濫用藥物人士 

 

K 年輕時曾嘗試在家中及娛樂場所濫用藥物， 現為全職學生， 已沒有再濫用藥物數

年。她指自己只知道政府曾推行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劃」，但對政府將就「社區為本

驗毒計劃」進行諮詢卻只略知一二，因為她從沒有在報章及新聞得知有關諮詢，只是從相

識的社工知悉有關諮詢。她認為街道上的大型廣告、交通工具上的廣告或網上發表的諮詢

文件，都是有效的諮詢渠道，能讓她得知相關詳情的詳情。 

 

她指出「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有機會影響社會上每一個人，因此政府應作廣泛而有效

的諮詢，而並非只詢問與有關部門友好的機構意見。她建議政府先作三個月大型宣傳，向

社區人士介紹「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詳情，然後作半年諮詢，才是適當的諮詢期長度；她

補充，除非政府具體地發表「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詳情，否則難以提出更多詳細的建議。 

 

由於政府沒有確實說明「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在發現吸毒者後的跟進工作，亦沒有提

出轉介或檢控的準則，K 擔心執法人員會按心情執法，一旦處理不當，有機會造成警權過

大，甚至構成「白色恐怖」。K 認為，政府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動機是為了方便

執法者的檢控工作，而非為了及早辨識吸毒者，協助他們遠離毒品。 

 

她表示，即使政府推行強制的「社區為本驗毒計劃」，青少年也有機會在心存僥倖的

情況下繼續吸毒，又或者留在家吸毒，待藥力散去後才出外，以降低被要求驗毒的風險，

使吸毒隱蔽化的問題變得更為惡劣，絕對無助減低吸毒數字。因此在缺乏具體而清晰的計

劃資料下，K 不贊成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 

 

K 建議，如要有效減低吸毒情況，可從預防教育及家長教育做起。她指出曾在街上目

睹有約八至九歲的小學生在街頭吸毒，認為若學校及家庭從小向他們灌輸積極的價值觀，

協助他們追尋目標，再配合有效的禁毒教育，青少年便會正確理解吸毒帶來的影響，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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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警覺性，加強拒絕毒品的能力。相反，若政府只利用「社區為本驗毒計劃」來

恐嚇青少年，只會適得其反，不但無助加強青少年遠離毒品的決心，反有機會助長他們的

叛逆心態，提升了他們吸毒的風險。 

 

最後，K 指出部分家長面對子女吸毒問題時，可能把責任推卸學校，或拒絕相信子女

已經出現問題，延誤了子女及早接受輔導的時機，因此她建議家長可接受相關的禁毒教育

及親子溝通訓練，如認識吸毒後的表徵、不同毒品帶來的影響及與子女溝通的方法，從家

庭入手，提高青少年對毒品的警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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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編號： EX03 

2) 受訪者代號：阿囡 

3) 類別：曾經濫用藥物人士 

 

現職社福機構的阿囡， 在十四歲時開始吸毒， 曾嘗試白粉、天拿水及 K 仔等不同毒

品，直到 十八歲首次嘗試戒毒， 但其後亦有重吸， 直到在福音戒毒機構協助下才成功戒

毒，至今已經有八年沒再接觸毒品。關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她指自己全不知情，更

不知政府將進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諮詢。作為曾經濫用藥物人士，她認為最有效的諮

詢方法是通過大眾媒體如電視、報章或網上媒體、青少年中心、社福機構及福音戒毒機構

進行諮詢。 

 

她認為由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會影響整個社會，因此在諮詢過程中，應諮詢社會

上不同人士，如成功戒毒者、外展社工、執法人員、教師、學校社工及其他有機會參與驗

毒計劃的同工。至於「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諮詢期，她認為應該有半年至一年的時間，

因為若諮詢期太短未能有效收集意見；但時間太長卻可能跟不上最新的吸毒趨勢，反而有

礙計劃推行。 

 

至於政府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動機，她指由於不知道計劃的實質內容，難以

推論政府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的目的， 但她認為計劃並非為了及早辨識吸毒青少年，

反而有機會是為了加強執法，打擊吸毒問題。她指出，若計劃是由非政府機構推行，才能

有助及早辨識吸毒青少年，因此她建議計劃應完全獨立於執法機構，交由志願團體執行。 

 

如上所述，她認為「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能否減低吸毒情況，完全視乎「社區為本驗

毒計劃」是由誰執行，若由執法人員執行，她認為計劃絕對不能減低吸毒情況；即使由非

政府團體執行，也要視乎執行者有否嚴格地推行，又或者執行者能否提高服務使用者的戒

毒動機。因此，她認為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對減低吸毒情況的有效程度是「有好過

無」，但她強調，單依靠驗毒計劃，絕對不能解決毒品問題。 

 



70  

          Community Drug Advisory Council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在「有好過無」的考慮下，她贊成推行「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原因是「社區為本驗

毒計劃」有機會及早辨識少部分面對毒品問題的人士，若計劃設有強制戒毒治療機制，在

一定程度上有助吸毒者戒毒。但她認為，只有在強制吸毒者接受戒毒服務的前設下，計劃

才能減低吸毒情況，而且她建議政府應盡快就「社區為本驗毒計劃」進行諮詢，讓公眾知

道具體內容，了解更多情況。 

 

最後，她指出「社區為本驗毒計劃」與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劃」性質相似，她不

明白為何先推行「校園驗毒試行計劃」而非「社區為本驗毒計劃」。她更指出「社區為本

驗毒計劃」因擴展了驗毒的地區及對象，因此比「校園驗毒試行計劃」更敏感，推行前必

須作詳細諮詢，否則只會帶來社會大眾的質疑，激化社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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